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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Ilail如下 :

為法規範憲法審查聲請憲法判決事 :

審查客娃暨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

立法院於民國 (下同)1Ⅵ 年 1月 21日 三讀審議通過 ,並經總統於同年

3月 21日 所公布之 「中華民國 11玝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下稱系爭總預

算案)」 應受違憲宣告 ,並溯及至其公布之日起失效 。

事實上及法律上之陳述

壹、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之目的

為立法院審議通過之系爭總預算案 ,除審議程序牴觸民主國原則及113

憲判9之要求 、悖離公開透明原則與討論原則外 ,審議結果不論在歲出刪

減 ,乃至於凍結方面 ,亦有諸多違反憲法權力分立與制衡原則 、法律明確

性原則等法治國原則之要求,並牴觸釋391、 520、 613、 632等解釋之情形 ,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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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件先予公開無限制公開事項之附件，其餘有應予限制公開事項或
涉及著作權者，另依憲法訴訟案件書狀及卷內文書公開辦法第8條規
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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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訴訟法 (下稱憲訴法)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 ,以維護憲法及其增修條

文 (下稱憲增)所形構之自由民主憲政秩序 。

貳、本件犖請法規範憲法審查之依據

依憲訴法第碎7條第1項及其立法說明 ,因 國家最高機關本身或其下級機

關行使職權 ,就所適用之法規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本於國家最高機關 ,具

有追求維護憲政秩序及客觀公共利益之目的
,得就所適用而牴觸憲法之法

規範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依113憲判9對於憲訴法該條項規定之闡述
,所

謂 「國家最高機關」,係指憲法明定之憲法機關 ;「 因本身⋯行使職權」
,係

指國家最高機關行使其憲法所賦子之職權 ;「所適用之法規範」
,係指行使

憲法所賦子之職權時 ,所應適用之法規範 ,包含為聲請之國家最高機關應

受其拘束、應子執行或受其實際影響之法規範 。此外
,國 家最高機關依憲

訴法該條項規定聲請鈞庭為法規範憲法審查時
,須就系爭法規範是否違憲

之釐清 ,具有影響其職權行使之客觀利益存在
,始得為之 ;凡國家最高機

關行使職權 ,應受系爭法規範之效力所拘東、應子執行或受其實際影響
,而

具有該法規範牴觸憲法之確信者 ,其法規範憲法審查之聲請即具備前述鈞

庭所要求之客觀利益。

查聲請人依憲法第53條為國家最高行政機關
,雖憲法及憲增並未就聲

請人之職權為列舉規定 ,然依憲增第3條第2項 第1款關於聲請人有向立法院

提出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之責之尹、見定 ,以及釋5201、 6132與 111憲判93等解

釋及判決意旨可知 ,憲法及憲增所定聲請人之職權所涉事項屬性全面
,除

別有規定外 ,所有國家之行政事務均納入以聲請人為金字塔頂端之層級式

行政體制掌理 ,並經由層級節制而最終均歸由位階最高之聲請人指揮監

督 。聲請人為具體落實各項施政方針 ,有效執行各項國家行政事務
,並對

l該號解釋指出 :「預算制度乃行政部門實現其施政方針並經立法部門參與決策之憲法建制
,對預算之審

議及執行之監督 ,屬立法機關之權限與職責。⋯⋯法定預算及行政法規之執行
,均屬行政部門之職責⋯⋯。」

2該號解釋指出 :「憲法第五十三條明定行政院為國家最高行政機關
,其目的在於維譫行政一體 ,使所有

國家之行政事務 ,除憲法別有規定外 ,均納入以行政院為金字塔頂端之層級式行政體制掌理
,經由層級

節制 ,最終並均歸由位階最高之行政院之指揮監督 。」
3該判決指出 :「法令政策之執行是行政機關之核心權力領域 。行政機關為有效執行各項行政事務

,除需

有財政預算之支持外 ,另有賴人事始足以實現行政任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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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等層級式行政體制為指揮監督 ,乃有執行由立法院所審議通過 、經總統

公布之中央政府總預算案之必要 ,同時並受其拘束 ;此亦為聲請人之憲法

職責。

次查 ,憲訴法第碎9條第1項所定作為聲請鈞庭憲法審查之標的 ,除學理

戶斤謂守由象法規範外 ,依憲訴法第52條立法說明可知碎,並包括由立法院審議

通過 ,經總統公布 ,而為釋3,1及52o等解釋稱為措施性法律之法定預算在

內。依前所述 ,則 由立法院審議通過 、經總統公布之系爭總預算案 ,即為

聲請人行使憲法各項職權時 ,應受其拘束5並應予以執行 ,而為憲訴法第碎7

條第1項所定行使職權所必須適用之法規範 。又 ,聲請人行使職權時 ,除應

受系爭總預算案之拘束並應予以執行外 ,同 時並有下述認為其牴觸憲法之

確信 ,從而亦已具備鈞庭就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所要求之客觀利益。

又 ,本件徵諸個案情形 ,並無憲訴法第猝8條所稱於職權範圍內自行排

除之可能。況聲請人就系爭總預算案存在之諸多違憲情形 ,前 已於11碎年2

月27日 ,依憲增第3條第2項 第2款 ,以窒礙難行為由才多請立法院覆議 ;立法

院則於同年3月 12日 維持原決議 ;可見聲請人對於排除違憲障礙 ,已盡最大

之努力。另依113憲判,,移請立法院覆議係民主責任政治下 ,聲請人對立

法院負責之表現 ,無礙聲請人於系爭總預算案公布生效後 ,基於其對系爭

總預算案牴觸憲法之確信 ,依憲訴法第碎7條第1項向鈞庭聲請法規範憲法審

查 ,以釐清違憲爭議 ,同 時並履踐憲法所課子聲請人應維護自由民主憲政

秩序之憲法機關忠誠義務 。

是聲請人已具備憲訴法第碎7條第1項所定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之要

件 ,鈞庭應受理而為法規範憲法審查。

參 、聲請宣告違憲判決之理由

猝該條規定之立法說明第碎點即明確指出 :「本法關於具法律形式之法規範 (包含立法院依法定議事程序
所為具拘束效力之決議或經議決之法定預算 、條約等 ),概稱為 「法律位階法規範」,因其效力等同於法
律 ,依憲法第八十條 ,各法院應據以為審理之依據 ,本條爰依此定之 ,以統一用語 。」
5依釋 5坌o所謂 「立法院通過之法定預算屬於對國家機關歲出 、歲人及未來承諾之授權規範 (參照預算
法第六條至第八條 ),其規範效力在於設定預算執行機關得動支之上限額度與動支目的 、課予執行機關必
須遵循預算法規定之會計與執行程序 、並受決算程序及審計機關之監督」等內容可知 ,系爭總預算案乃
設定聲請人所得動支之上限額度與動支目的 ;聲請人對此即應受其拘束而不得逾越該等上限額度或牛氏觸
動支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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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案所涉之審查原則及其意涵

系爭總預算案性質屬措施性法律 ,立法院於行使立法權審議系爭總預

算案時 ,除不得牴觸相關憲法與法律明文規定及違反法治國原則之明確性

與權力分立與制衡等憲法原則外 ,亦不得侵犯包括聲請人在內之其他憲法

機關權力核心領域 ,或對其權力之行使造成實質妨礙 、導致責任政治遭受

破壞 ,以致機關彼此間權力關係失衡之情形 。說明如下 :

(一 )預算案之編製、提案 ,以及預算之審議 ,分屬行政權及立法權之權

限 ;行政權與立法權應以合於憲法及憲堵所形構之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方

式共同參與預算制度之運作

依憲法第58條第2項 、第59條與第63條 ,以及釋 26碎 、391及 520

與學理見解 ,憲法乃將預算案之編製與提案等事項
,劃歸由掌理行政權之

行政院為之6;至於預算案之審議 ,則屬行使立法權之立法院之憲法權限
石基

此 ,釋 391雖認為預算案係屬行政行為之性質 ,但依其本身及釋 52o之解

釋意旨,在民主憲政之原理脈絡下 ,憲法所形構而成之預算制度
,為行政

權為實現其施政方針 ,而 由立法權共同參與決策之憲法建制 。依比憲法建

制 ,對預算案之審議及其執行成效之監督 ,屬 立法權之權限與職責 ;也因

為預算案由立法權審議通過 ,並經總統公布而成為法定預算
,即具有法律

之形式 ,故以措施性法律稱之 。在此等彰顯行政權與立法權共同參與國家

政策及施政計畫之形成之憲法建制下 ,不論是行政權於預算案之編製與提

案 ,抑或是立法權於預算案之審議 ,乃至後續執行成效之監督
,均應以合

於憲法及憲增所形構之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方式為之 。

(二 )對預算案之審議權既為立法權之一環 ,而立法權又為憲法所明定之

國家權力態樣之一 ,則其行使並非毫無限制
,仍應受憲法明文規定之拘束

1.如前所述 ,憲法第 63條將預算案之審議劃歸由立法院執掌 ,而屬立法

院憲法權限之一 ,則其行使並非毫無限制
,仍受憲法明文規定之拘東 ;所

6至於預算之執行 ,亦主要係由聲請人為之 ,但並不以此為限 ;其他憲法機關及國家機關
,均得為預算

執行機關 。
7就此 ,參閱廖國翔 ,《權力分立下之預算控制》(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碩士論文

,2o必 年 3月 ),頁

1o3以下之說明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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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受憲法明文規定之拘東 ,主要係指憲法第9o條所定 ,立法院於審議行政

院所提之預算案時 ,不得為增加支出之提議 ;所謂不得為增加支出之提

議 ,依釋 26碎 及 3,1等解釋所示 ,除不得以立法委員提案方式就行政院所

提預算案為直接增加支出之提議外 ,並 包括立法委員於審議預算時 ,雖未

變動總預算金額 ,僅對各機關原編預算之數額在款項目節問為才多動增減之

情形 。

2.憲法所以禁止立法院 ,乃至於個別立法委員以上述方式對行政院所提預

算案為增加支出之提議 ,主要係基於責任政治及權力分立與制衡等觀點之

考量。如釋 26碎 及 3,1等解釋所示 ,憲法將預算案之編製權及提案權劃歸

由行政院執掌 ,意在使行政院能兼顧全國財政 、經濟狀況與年度施政計畫

之需求而為預算之編製 ,進而有效落實其施政方針 。若仍任由立法院或個

別立法委員以各種方式就行政院所提預算案為增加支出之提議 ,除可能因

針對個案或特定事項為增加支出之提議而無法兼顧 ,甚或破壞全國財政、經

濟狀況與年度施政計畫之整體需求外 ,同時亦將導致政策成敗無所歸屬 ,憲

法基於民主國原則所形構之責任政治難以建立及維持 。

(三 )立法院就預算案之審議權除受憲法明文規定之拘束外 ,並受相關憲
法基本原則之拘東

1.如釋猝99、 721等解釋所示 ,憲法條文中 ,諸如 :第 1條所樹立之民主共

和國原則、第 2條國民主權原則、第二章保障人民權利 、以及有關權力分
立與制衡之原則 ,具有本質之重要性 ,亦為憲法基本原則之所在 。基於前

述規定所形成之自由民主憲政秩序 ,乃現行憲法賴以存立之基礎 ,凡憲法

設置之機關均有遵守之義務 。除此之外 ,依釋 5〞 、58,、 629、 751、 7K
等解釋 ,以及 111憲判 18、 112憲判 2與憲判 3、 113憲判 1等判決 ,法治

國原則亦為我國憲法之基本原則 ,各憲法機關及國家機關亦同樣有遵守之

義務 。

2.如前所述 ,預算案之審議權既經制憲者劃歸由立法院執掌 ,而立法權又

為憲法所明定之國家權力態樣之一 ,則作為憲法設置機關之立法院於行使

預算案之審議權時 ,即有遵守前述包括法治國原則在內之各類憲法基本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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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之義務 ;此亦為釋碎99、 632及 113憲 判 9等解釋及判決所稱憲法機關憲

法忠誠義務之展現 。相關憲法基本原則之要求
,進一步為如下之說明。

(四 ) 由立法院審議通過 ,經總統公布之預算案 ,性質既屬措施性法律之

法定預算 ,其內容應符合法治國原則之明確性原則要求 ;縱認預算與法律

仍屬有別 ,基於明確性原則 ,預算法學理亦同有關於明瞭原則之要求
,而

應為立法院審議預算時所恪遵

1.所謂明確性原則 ,就法律而言 ,依釋碎32以降之相關解釋及判決意旨
,係

指立法者於制定法律時 ,得衡酌法律所規範生活事實之複雜性及適用於個

案之妥當性 ,從立法上適當運用不確定法律概念或概括條款而為相應之規

定 ,然其意義需非難以理解 ,且為受規範者所得預見
,並可經由司法審查

加以確認 ,始符此原則之要求。

2.若由釋 391、 520等解釋將由立法院審議通過 ,經總統公布之預算案界

定為性質屬措施性法律之法定預算 ,以及憲訴法第52條立法說明亦將該等

法定預算劃歸為鈞庭得為憲法審查之法規範範疇
,則其規範內容亦應符合

相當於法律明確性原則之明確性原則之要求 ,以使包括行政院及其所屬各

部會 ,乃 至於其他憲法機關及國家機關在內之各預算執行機關有明確之執

行依據 。

3.申言之 ,依釋 520,立法院所審議通過之法定預算 ,係屬對各憲法機關

及國家機關歲出、歲入及未來承諾之授權規範 ,其規範效力在於設定各預

算執行機關得動支之上限額度與動支目的 、課予各預算執行機關必須遵循

預算法規定之會計與執行程序 ,並受決算程序及審計機關之監督。從而
,立

法院所審議通過之法定預算在內容方面如有違反明確性原則而有未臻明確

之情形 ,除將專致各預算執行機關難以知悉其得動支之上 r艮額度與動支目

的外 ,亦將連帶影響各預算執行機關恐無法明瞭應如何遵循
,甚或根本無

法確實遵循預算法所規定之會計與執行程序 ,並進而使後續決算程序難以

進行 ,審計機關無從為實質監督 ,遑論就預算之編製 、審議及相關執行情

形依責任政治原則予以課責 ;由 憲法所形構之整體預算制度將因此而形同

破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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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又 ,依釋 391,由立法院審議通過 ,經總統公布之法定預算雖被定性為

措施性法律 ,然其與一般法律仍有相當之本質區別 ,即其係以具體數字記

載各憲法機關及國家機關維持其正常運作及執行各項施政計畫所須經

費。也因此 ,其在明確性原則方面甚應受較諸一般性法律更為嚴格之要

求 ;換言之 ,於此並非僅要求規範內容非難以理解而已 ,毋寧應進一步要

求就憲法機關及國家機關於執行預算時所得動支之上限額度與動支目的等

事項須達無須經由解釋 ,即可一目了然、瞭若指掌之明確程度。

5.退萬步言 ,縱認由立法院審議通過 、經總統公布之法定預算 ,與一般法

律因於本質上有所不同 ,而有與法律之明確性原則相異之適用 ,然基於法

治國之明確性原則,於預算法學理仍有所謂「明瞭原則」之要求作為拘束8。所

謂明瞭原則 ,原係指預算案之編製在內容方面應 「明瞭易解」,在預算單一

原則之脈絡下 ,基於 「有意義且統一的觀點編製預算 ,並使收入之泉源及

支出之目的單義易解」9。 然前述明瞭原則應進一步及於預算案之審議 ,方

能完整發揮其規制功能 ;換言之 ,若僅要求預算案之編製應明瞭易解 ,而

放任預算案審議者得恣意安為 ,破壞整體預算案編製之明瞭性 ,其結果除

將導致各預算執行機關難以知悉其得動支之上限額度與動支目的外 ,亦將

連帶影響各預算執行機關恐無法明瞭應如何遵循 ,甚或根本無法確實遵循

預算法所規定之會計與執行程序 ,並進而使後續決算程序難以進行 ,客計

機關無從為實質監督 。基此 ,法治國之明確性原則要求立法院於審議預算

案時 ,其審議結果應符合前述明瞭原則之要求 ;對於預算經費之刪減與凍

結內容與結果 ,乃至於所謂解凍條件之設定等事項 ,亦均應達到無須經由

解釋即可一目了然、瞭若指掌之明瞭程度 ,否則即難認與法治國之明確性

原則要求相符 ,亦斷難實現憲法關於責任政治之要求。

8蔡茂寅 ,〈預算的基本原則與法律,l生質〉,《月且法學教室》(第 7期 ,20o3年 5月 ),頁 127(附件 2)。
,蔡茂寅 ,同前註 (附件 2)。 此外 ,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及學理亦有相同見解 ,認為由基本法第 l1o條第
1項預算計畫 (Hau§haltsplan)之規定中 ,乃可得出預算之明確性 (marheit)與真實性 (Wahrhel)
等原則之要求 。其中所謂預算之明確性原則 ,概略而言 ,係立基於一明確且具可預見性之預算制度 ,進

而要求聯邦政府所編製之預算計畫對於個別預算科目所為之分門別類結果 ,應能確實得知個別預算科
目 ,並清楚揭示係基於何等 目的而得以運用何等預算經費等內容 。相關說明 ,參閱 Kube,in:
Durig/Herzog/Scholz (Hr§ g.),GG,lo6.ELO㏑Ober202碎,Ah.1lo㎞.11ll(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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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立法院審議通過 ,經總統公布之預算案 ,應符合權力分立與制衡原

則 ,不得侵犯各該作為預算執行機關之憲法機關之權力核心領域 ,或對其

他憲法機關權力之行使造成實質妨礙 、導致責任政治道受破壞

1.依釋 391,立法委員於審議預算時 ,如發現預算案之編製有不當支出之

情形時 ,固得為合理之刪減 ,以達監督施政 ,避免支出浮濫致增人民負擔

之目的。然依釋仇3、 7,3’ 以及 111憲判 9等解釋及判決 ,作為憲法基本

原則之權力分立與制衡原則 ,其意義其中之一 ,即在於權力之制衡 ,即不

同權力彼此間之相互牽制與抑制 ,以避免權力因無限制之濫用 ,而致侵害

人民自由權利 。惟權力彼此間之相互制衡仍有其界限 ,除不能牴觸憲法明

文規定外 ,亦不能侵犯各該憲法機關之權力核心領域 ,或對其他憲法機關

權力之行使造成實質妨礙或導致責任政治遭受破壞 ,例如 ,藉預算之審

議 、刪除或凍結剝奪其他憲法機關為履行憲法賦子之任務所必要之基礎人

事與預算 ;或剝奪憲法所賦子其他國家機關之核心任務 ;或逕行取而代

之 ,而使機關彼此間權力關係失衡等等情形 ,均難認與憲法相符。

2.基此 ,立法院於審議預算案時 ,如藉由冊ll減 ,或設定該等各該憲法機關

及國家機關難以達成 ,甚至係違法或違憲之解凍條件而凍結其為履行憲法

或法律賦子之任務所必要之基礎預算 ,抑或是有其他侵犯各該憲法機關之

權力核心領域 、對其權力之行使造成實質妨礙或導致政策成敗無所歸屬等

責任政治遭受破壞之情形時 ,即為憲法所不許 。另外 ,立法院於審議預算

案時 ,個別立法委員雖得針對子頁算編製不當支出之部分為刪減 ,然僅得節

制進行合理之刪減 ;換言之 ,若刪減內容及結果係屬不合理 ,亦為權力之

濫用而同為憲法所不許 。

3.具體而言 ,首先 ,依釋 520,對於法定預算中維持各憲法機關及國家機

關等依憲法及相關組織法規定 ,係屬應設置並具有一定法定職務之法定機

關正常運作及履行其法定職務之經費 ,即學理所稱 「機關法定經費」上o,因

停止執行將影響該法定機關之存續 ,若任由主管機關就執行與否自為裁

l。 廖國翔 ,同前註 7,頁 113(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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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即非法之所許 。依此論理脈絡 ,既然為確保法定機關之存續並維持法

定機關正常運作及履行其法定職務 ,而不容主管機關就法定經費執行與否

自為裁量 ,則立法院於審議各法定機關之法定經費時 ,亦 當不容其以完全

刪除 ,或以將影響法定機關正常運作及履行其法定職務之不合理刪減等方

式進行審議 。

碎.同 此憲法學理 ,除前述機關法定經費外 ,若立法院於審議預算案時 ,對

於涉及各憲法機關及國家機關法定職權行使或業務執行所需之必要費用子

以完全刪除或為不合理之刪減 ,而有前述釋 613所舉剝奪各憲法機關及國

家機關為履行憲法或相關法律賦子之任務所必要之預算之情形 ,進而使其

無法正常運作或有效為法定職權行使與業務執行 ,亦應為憲法禁止之列11。

(六 )除上述憲法明文規定及基本原則之外 ,立法院行使預算審議權
時 ,亦應遵循預算法等相關法律之規定 ,而不得與之相牴觸 ,否則難認此

一內在矛盾與法治國原則之要求相符

1.依法治國原則 ,國 家權力之行使 ,均須合於權力分立與制衡 、基本權利

保障 ,及其所蘊含之比例原則 、法律明確性原則及司法救濟等各種憲法基

本原則所揭示不同面向之要求 ,此為釋 793所明示 。此外 ,法治國原則並

要求各種國家權力之行使 ,應遵循各相關法律之程序性與實體性規定而不

得與之相牴觸 、恣意安為 ,藉此以確保人民基本權利能獲致充分保障 ,並

謀求各種國家權力之行使能符合 ,並進而有助於維護自由民主憲政秩序 。

2.如前所述 ,憲法第 63條乃將預算案之審議劃歸由立法院執掌 ,而屬於

立法院之憲法權限之一 ,則立法院於行使該等預算案之審議權時 ,亦 同樣

應遵循其所制定之預算法 ,及其他與預算案之審議有所相關之各類法規範

之規定 。若立法院無視其自身所制定之預算法 ,以及其他與預算案之審議

有所相關之各類法規範之規定 ,除將使該等法規範所形構之預算審議制度

或程序淪為空談外 ,亦恐將導致前述各類憲法基本原則之違背 ,而對於自

由民主憲政秩序造成嚴重毀損 。

l1蔡茂寅 ,〈 預算之審議及其界限 (下 )〉 ,《月旦法學教室》(第 61期 ,2007年 11月 ,頁 78(附件ㄔ);廖
國翔 ,同前註 ,頁 11η 以下 (附件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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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系爭總預算案歲出部分之刪減總數不明 ,而有無法確定其確切刪減數

額之爭議 ,已違反法治國之明確性原則及預算法學理所要求之明瞭原則

(一 ) 立法院歷來於審議行政院所提出之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時 ,其三讀審

議通過之內容均包含總刪減數及審議通過後之歲出總額 。以 112年度中央

政府總預算歲出部分之三讀審議通過內容為例 ,乃 明確指出「112年度中央

政府總預算案原列歲出總額為新臺幣(以下同)2兆 7,1,o億 9,879萬 元,審

議結果 ,共計減列 30o億 o,o,3萬 3千元。茲因112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

案先行審議單位預算 ,其涉及附屬單位預算營業及非營業者r分之國庫增撥

額等均暫照列 ,俟 附屬單位預算審議確定後 ,再行調整 ,歲出總額暫改列

為 2兆 6,89o億 ,,785萬 7千元 (審議通過後 ,再由行政院主計總處依照

各款、項、目分別調整計列)」 12;113年 中央政府總預算歲出部分之三讀客

議通過內容則為「113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原列歲出總額為 2兆 8,819億

8,209萬 5千元 ,審議結果 ,共計減列 299億 2,622萬 1千元。茲因 113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先行審議單位預算 ,其涉及附屬單位預算營業及非

營業告r分之國庫增撥額等均暫照列 ,俟附屬單位預算審議確定後 ,再行調

整 ,歲出總額暫改列為 2兆 8,518億 5,587萬 碎千元 (審議通過後 ,再由

行政院主計總處依照各款 、項 、目分別調整計列 )」 13;凡此 ,該二年度中

央政府總預算歲出部分之三讀審議通過內容 ,均明確揭示總刪減數及審議

通過之歲出總額 。

(二 ) 然而 ,系爭總預算案歲出部分之三讀審議通過內容 ,僅為 「11碎 年

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原列歲出總額為 3兆 1,32碎 億 6,8,o萬 ,千元 ,各委

員會審查結果計減列 67億 3,巧3萬元 ,審查總報告所列保留告r分暨各黨團

送院會處理項目 (除通案減列決議外)減列 1,o68億 6,162萬 ,千元 ,共

計減列 1,135億 9,925萬 9千元 ,其餘均應依本院第 11屆 第2會期第 18次

會議通過之宣告事項及通案減列決議內容 ,通案統刪不低於 ,39億 7,500

12就此 ,參閱中華民國 l12年 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審查總報告 (修正本 )(第一冊 ),2023年 生月 16日 ,頁

16以下 (附件 5)。
13就此 ,參閱中華民國 l13年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審查總報告 (修正本 )(第一冊),202碎 年 1月 8日 ,頁

19(附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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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元 ,由行政院核實辦理各機關通刪項目之預算調整減列」l↑ ,明顯可見其

並未明確揭示總刪減數及審議通過後之歲出總額 。

(三 ) 不僅如此 ,如將前述系爭總預算案歲出部分之三讀審議通過內容所

揭示之各委員會審查結果 、審查總報告所列保留部分及各黨團送院會處理

項目 ,以及通案統刪等刪減數合併計算 ,為 2,o乃 億餘元 ,然經聲請人所

屬主計總處詳細計算之結果則為 1,碎39億餘元 ,二者落差高達約 636億餘

元 ,形成系爭總預算案歲出部分之審議通過內容 ,不論在刪減總數 ,抑或

是歲出總額部分 ,均有無法確定其確切數額 ,進而導致聲請人難以據為執

行之情形。

(四 )如前所述 ,立法院所審議通過 ,性質屬措施性法律之法定預算 ,係

屬對各憲法機關及國家機關歲出、歲入及未來承諾之授權規範 ,其規範效

力在於設定各預算執行機關得動支之上限額度與動支目的、課子各預算執

行機關必須遵循預算法規定之會計與執行程序 ,並受決算程序及審計機關

之監督 ;基此 ,其在內容方面即應符合法治國之明確性原則要求。又 ,法

定預算既然係以具體數字記載各憲法機關及國家機關等預算執行機關維持

其正常運作及執行各項施政計畫所需經費 ,則其應受更為嚴格之明確性要

求 ,而進一步提升至各預算執行機關所得動支之上限額度與動支目的等事

項須達無須經由解釋即可一目了然、瞭若指掌之明確程度。縱認為法定預

算與法律明確性原則之適用有別 ,然法治國之明確性原則仍要求預算之審

議應符合學理所稱 「明瞭原則」,即立法院審議而對於預算經費之刪減與凍

結內容與結果 ,乃至於解凍條件之設定等事項 ,亦均應達到無須經由解釋

即可一目了然、瞭若指掌之明瞭程度。

(五 )基此 ,系 爭總預算案歲出部分之三讀審議通過內容 ,在刪減總數及
歲出總數方面均有無法確定其確切數額之情形 ,且該等歲出總數與聲請人

所屬主計總處計算之結果亦有高達約 636億餘元之落差 ,其違反前述法治

國明確性原則或預算明瞭原則之要求 ,已至為明顯 。此除使包括聲請人在

l冷 就此 ,參閱中華民國 11碎 年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審查總報告 (修正本 )(第一冊),2025年 3月 21日 ,頁
2o以下 (附件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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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之各預算執行機關於後續為預算之執行時 ,無法確切知悉得以動支之上

限額度而有難以據為執行之情形外 ,亦將衍生各預算執行機關無法明瞭應

如何遵循 ,甚或根本無法確實遵循預算法所規定之會計與執行程序 ,並進

而使後續決算程序難以進行 ,審計機關無從為實質監督等破壞由憲法及預

算法等相關法規範所形構之預算制度 ,追論落實憲法要求之責任政治原

則 ,而屬違憲。

三、系爭總預算案歲出部分之三議審議通過內容關於通案統刪部分 ,要求

犖請人自行調整之減列數高達 636億餘元 ,已明顯車致政策成敗無所歸

屬 ,責任政治難以建立 ,並違反權力分立與制衡原則及預算法第碎9條

(一 ) 系爭總預算案歲出部分之三讀審議通過內容 ,要求 「.“⋯其餘均應

依本院第 11尸由第 2會期第 18次會議通過之宣告事項及通案減列決議

內容 ,通案統刪不低於 ,3,億 7,50o萬 元 ,由行政院核實辦理各機關通

刪項目之預算調整減列」15,扣除已核實計算之通案統刪數額 303億餘元,尚

須由聲請人自行調整之減列數高達 636億餘元。

(二 )如前所述 ,憲法基於責任政治及權力分立與制衡等觀點 ,一方面將

預算案之編製權及提案權劃歸由聲請人所執掌 ,使聲請人能兼顧全國財

政 、經濟狀況與年度施政計畫之需要而為預算之編製 ,進而有效落實其施

政方針 ;另 一方面則是由立法院對聲請人所提出之預算案享有審議權
,使

立法院基於中央民意機關之立場監督財政支出、減輕國民賦稅負擔 ,並藉

此以實現參與國家政策及施政計畫之形成。然立法院預算審議權之行使 ,並

非毫無限制 ,除僅能對於所發現之不當支出為合理之刪減外 ,亦不得牴觸

憲法明文規定 ,以及違反權力分立與制衡原則而侵犯各該作為預算執行機

關之憲法機關之權力核心領域 ,或對其他憲法機關權力之行使造成實質妨

礙或導致責任政治遭受破壞 。

(三 ) 系爭總預算案歲出部分之通案統刪數額扣除已核實計算部分高達

636億餘元 ,可見立法院就此部分並未確實履行憲法所賦子之預算審議

15就此 ,參閱中華民國 ll碎 年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審查總報告 (修正本 )(第一冊 ),2025年 3月 21日 ,頁

21(附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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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 ,逐一審議系爭總預算案所涉包括聲請人在內之各憲法機關及國家機關

財政支出規劃之合理性與可行性。既然立法院就此部分並未為實質審議 ,則

其所為之通案統冊ll,亦當非屬合理之刪減 ,而與釋 391有違。不僅如此 ,該

等未經實質審議所為之通案統刪 ,並可能因此而忽視各憲法機關及國家機

關維持其正常運作及履行法定職務或執行相關業務所生之不同預算經費需

求 ,而 同時違反憲法平等原則之要求。

(四 ) 此外 ,在系爭總預算案要求聲請人就該高達 636億餘元之通案統減

列數額應自行調整部分 ,聲請人於編製系爭總預算案時 ,即係審酌全國財

政 、經濟狀況與包括聲請人在內之各憲法機關及國家機關年度施政計畫之

需求而為 ,並依憲法規定提出由立法院進行審議 ,使其參與整體國家政策

及施政計畫之形成 ;在此情況下 ,聲請人本身對於認為係屬年度施政計畫

所需之預算經費 ,根本無從 ,亦不知如何自行調整減列數 。更有甚者 ,要

求聲請人自行調整高達 636億餘元之減列數額 ,不啻要求聲請人於此範圍

內重新調整 、變更所已擬定或規劃之國家政策與施政計畫 ,以及為推行該

等政策與施政計畫就整體財政資源所已為之配置規劃 ;除造成包括聲請人

在內之各憲法機關及國家機關無所適從而難以為前述之調整 、變更並據為

執行外 ,該等調整與變更亦將生政策成敗無所歸屬 ,責任政治難以建立 ,以

及違反權力分立與制衡等嚴重違憲情形 。

(五 ) 又 ,依預算法第玲9條 :「 預算案之審議 ,應注重歲出規模 、預算餘

絀 、計畫績效 、優先順序 ,其中歲入以擬變更或擬設定之收入為主 ,審議

時應就來源別決定之 ;歲出以擬變更或擬設定之支出為主 ,審議時應就機

關別 、政事別及基金別決定之 。」可知立法院於審議系爭預算案時 ,應就

機關別 、政事別及基金別決定之 。而依前述法治國原則之要求 ,此等由立

法院所自行制定之預算法規定 ,其本身當然亦受有拘東而為其同樣應子遵

守之規定。然而 ,系 爭總預算案關於通案統刪部分之審議 ,很明顯地立法

院並未依預算法第碎9條分別就機關別、政事別及基金別而為 ,實 已與預算

法該條規定相牴觸 ,並進而違反法治國原則之要求。

四 、系爭總預算案刪減數及比率均超乎過往甚多 ,針對特定憲法機關與國

:︴〡｝
8

9

l0

ll

12

13

l碎

15

lb

17

18

1θ

20

21

22

23

2碎

25

26

27

28

lJ



l

2

3

↑

5

b

7

8

9

l0

11

12

13

l碎

15

lb

上7

18

19

20

21

22

23

2碎

25

家機關等法定機關及特定預算項目為大幅刪減 ,已影響其正常運作及履行

其法定職務 ,而牴們權力分立與制衡原則

(一 )依聲請人所屬主計總處之統計 ,系 爭總預算案在刪減比率及數額方

面 ,乃有如下情形必:

1.系爭總預算案冊ll減數高達 2,o巧 億餘元 ,冊ll減比率為 6.6%;與 111年度

至 113年度等前 3年各年度之中央政府總預算案之冊ll減數 (分別為 2乃 億

元、300億元及 29,億元;平均為291億元)及冊ll減比率(分別為 1.2o%、 1.10

%及 1.O碎%;平均為 1.11%)相 比 ,刪減數大幅增加 1,78碎 億餘元 ,較之平

均增加約 6倍 。

2.部分刪減提案及議決之刪減數 ,已明顯逾越聲請人原所編製之預算數。以

聲請人所屬之外交部為例 ,該部 1Ⅵ 年度預算案就預算項目「媒體政策及

業務宣導費」編列1億 1,127萬 元 ;然依立法院審查報告所計算對於該部該

預算科目之刪減總數卻達 1億 碎,o8o萬 5,ooo元 ,已明顯超出原所編製之

預算數 2,,53萬 500o元 。除此之外 ,聲請人就預算項目「媒體政策及業務

宣導費」編列 1,873萬 3,ooo元 ,立法院審議刪除總數卻為2,66,萬 碎,000

元 ,超出原所編製之預算數 7,6萬 1,oo0元 ;聲請人所屬內政部國土管理

署就預算項目「白匏湖運動休開生態園區暨社會住宅興建計畫」編列 1億

2,碎oO萬 元 ,卻遭立法院審議刪除 1億 2,70o萬 元 ,超出原所編製之預算數

30o萬 元 ;農業部及中央選舉委員會就預算項目「特別費┘分別編列 119

萬 9,o0o元及 71萬 1,ooo元 ,遭立法院審議分別冊ll除 235萬 8,ooo元及

106萬 7,ooo元 ,超出原所編製之預算數 117萬 ,,ooo元及 35萬 6,ooo

元 ;司 法院就預算項目「派員出國計畫、交通運輸設備」編列 1,293萬 3,000

元 ,遭立法院審議刪除 1,68碎 萬 ,,ooo元 ,超出原所編製之預算數 391萬

6,OOO元 ;監察院就預算項目「一般行政、派員出國計畫、國家人權業務」

編列1億 1,231萬 8,ooo元 ,遭立法院審議刪除 1億 3,828萬 碎,o0o元 ,超

16此部分之各項數據 ,請參閱聲請人於 2025年 2月 27日就系爭總預算案移請立法院覆議之覆議理由,立

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2025年 3月 5日 ,院總第 12號 ,政府提案第 11009可82號 (附件 8),以及自由時
報 ,「史無前例 ! 7部會預算被超刪」,https://new§ .hn.com.tw/news/pol且 ics/paper/16959,,(最 後瀏

覽日 :1l碎 年 5月 2o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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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出原所編製之預算數高達 2,5,6萬 6,ooo元 。
2 3.針對特定憲法機關及國家機關等法定機關之業務費為大幅刪減 ,例如監
3 察院遭刪減 2.3碎 億餘元(冊ll減率96.5%);不 當黨產處理委員會遭刪減 o.12
猝 億餘元 (刪減率 63.7%),另遭凍結 O.O2億餘元 (凍結率 12.89%);聲請
5 人遭刪減 1.5碎 億餘元(刪減率碎5.碎碎%)’ 另遭凍結 1.3億餘元(凍結率38.19
6 %);總統府遭刪減 o.碎6億餘元 (冊ll減率 13.18%),另 遭凍結 2.15億餘元
7 (凍結率61.o9%)。
8 碎．針對特定預算項目為集中、針對性刪減,例如大陸地區旅費統冊l18O%(其

訌

!:謈
靈舍蛋晏鼞蛋喬我

、

:ξ

°

菙穸莒¥皆老ㄒ╦蓄筀Υ室差最↑舍蜃全

1l 訊傳播委員會遭全數刪除);媒體政策及業務宣導費統刪 6o%(其中聲請
12 人所屬公共工程委員會、外交部 、文化部遭全數刪除);特別費統冊l16o%

13 (其 中聲請人、監察院、考試院銓敘部等 11憲法及國家機關遭全數刪除 ,且

l碎  不得流用);聲請人預算項目「施政及法制業務」、「聯合服務業務┘及
15 「新聞傳播業務」全數刪除 ;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預算項目「黨產處理業
16 務」全數冊ll除 ;監察院預算項目「議事業務」、「調查巡察業務」全數刪

17  乃斜 。

18 5.一般事務費通冊ll1o%,刪減比率為往年之 2倍至 3倍 。

1θ  6.部分通刪項目另設有不得流用之限制 ;且指定刪減項目並未授權預算執
20 行機關就科目為自行調整。
21 (二 )如前所述 ,立法院於審議預算案時 ,除僅得對所發現之不當支出為
22 合理之刪減外 ,並不得牴觸憲法明文規定 ,以及違反權力分立與制衡原則
23 而侵犯各該憲法機關之權力核心領域 ,或對各該憲法機關權力之行使造成
必 實質妨礙或導致責任政治遭受破壞 。具體而言 ,為確保法定機關之存續並
25 維持法定機關正常運作及履行其法定職務 ,立法院於審議各法定機關之法
2b 定經費時 ,亦當不容其以完全刪除 ,或以將影響法定機關正常運作及履行
27 其法定職務之不合理刪減等方式進行審議 。不僅如此 ,若立法院於審議預
28 算案時 ,對於涉及各憲法機關及國家機關法定職權行使或業務執行所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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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費用予以完全刪除或為不合理之刪減 ,而導致有剝奪各憲法機關及國

家機關為履行憲法或相關法律賦子之任務所必要之預算 ,進而使其無法正

常運作或有效為法定職權行使與業務執行等情形 ,亦應為憲法所不許 。

(三 )所謂業務費 ,依聲請人所屬主計總處所製 「1Ⅵ 年度總預算編製作

業手冊」之 「用途別預算科目分類定義及計列標準表」
17所示 ,係指 「凡各

機關、學校處理經常一般公務或特定工作計畫所需之各項業務費用」,其下

含括教育訓練費、水電費、通訊費、土地租金、權利使用費、資訊服務費、一

般事務費及特別費等31項預算科目。其中一般事務費 ,係指 「凡公務所需

非屬前述各專項費用 ,如押金、印刷、獎牌製作、環境佈置、清潔、保全、接

待外賓、訴訟 、制服 、駐外人員裝費、員工 (含民意代表)健康檢查、雜

支及辦理藝文、康樂活動 、部隊搞賞、加某與對團體慰勞、獎勵 ,以及民

意代表支給費用、村里長事務補助費用、媒體政策及業務宣導費用」;而所

謂特別費 ,則係指 「各機關、學校之首長、副首長等人員因公務所需 ,並

經核定有案之特別費┘。由此可知 ,包括一般事務費及特別費在內之業務

費 ,實為各憲法機關及國家機關為維持正常運作及有效為法定職權行使與

業務執行所不可或缺之預算經費。

(四 ) 系爭總預算案大幅 ,乃 至於幾近完全刪減及凍結前述各該憲法機關

及國家機關之業務費 ,甚至刪減數逾越原所編製預算數等情形 ,已屬剝奪

其為履行憲法或相關法律所賦予之任務所必要之預算經費 ,而非對不當支

出所為之合理冊ll減 ,並進而對各該憲法機關及國家機關正常運作之維持 ,以

及法定職權之行使與業務執行造成嚴重之實質妨礙 ,甚或有嚴重危害國家

安全、與其他國家之外交合作關係 ,乃至於一般人民權益之情形 。更有甚

者 ,系 爭總預算案對於部分通刪之預算項目另設有不得流用之限制 ,以及

就指定冊ll減項目未授權預算執行機關就預算科目自行調整 ,造成各預算執

呀就此 ,參閱主計總處 《ll碎 年度總預算編製作業手冊 》之 〈用途別預算科 目分類定義及計列標準表 〉(附

｛牛 θ),出 自 :https://ws.d〔扣as.gov.tw/oo1/Upload/可 61/relfile/10693/23334o/12一 %Eˊ%9可%A8%E9
%80%9猝%E5%88%托 %E9%AO%90%E7°/oAE%97%E7%A,%91%E7%,B°℅AE%E5%88%86%E9%A1°/o
9E%E5%AE%〕蟻 E7%BE%A9%E5%8F%8A%E8%A8%88%E5%88%,7° /°E6%A8%99%E6%BA%96%
E8°/oA1%A8.pdf(最 後瀏覽 日 :1Ⅵ 年 5月 2o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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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機關再無彈性空間而無法因應情勢變化及實際需要 ,辦理預算經費流用
2 及動支預備金 ,更加濛ll前述對法定職權之行使與業務執行之嚴重實質妨礙
3 程度 。凡此 ,均 已明顯牴觸權力分立與制衡此一憲法基本原則之要求。再
碎 者 ,立法院對於前述特定預算項目為統刪 ,除有前已述及之未實質審議預
5 算案之違憲及違反預算法等情形外 ,同 時亦未詳加審酌各憲法機關及國家
b 機關法定職權及業務性質之差異性 ,忽視各機關正常運作及施政計畫之不
7 同而就預算經費所生不同需求 ,似亦已違反憲法平等原則之要求 。
8 五 、系爭總預算案凍結總數同樣超乎過往甚多 ,就多項凍結之特定預算經
紗 費所設定之解凍條件不僅有各憲法機關及國家機關等法定機關難以達
l0 成 ,甚或有違憲及違反相關法律之情形 ,同樣影響法定機關正常運作及屐
ll 行其法定職務 ,而牴觸權力分立與制衡原則

12 (一 )依聲請人所屬主計總處之統計 ,系 爭總預算案在特定預算經費遭凍
13 結方面 ,遭凍結總數高達 1,381億餘元 ,凍結比率約玲石%,較之前 3年平
l猝  均凍結總數 呵O億元 ,凍結比率約 o.5%,大幅增加 1,2碎1億餘元而達 ,倍

f 之距18。 此等大幅增加凍結之情形 ,同樣已屬實質限縮 ,甚或已剝奪各憲法

牽肇麆全暈巹全吾雲吾空最套子蛋罣雷雪全全吾重牙堊甚量亍r曇霪暑基雇
18 之行使與業務執行造成嚴重之實質妨礙 。

19 (二 ) 若再就對於系爭總預算案多項遭凍結之特定預算經費所設定之解
20 凍條件以觀 ,不僅有諸多各憲法機關及國家機關等法定機關難以達成 ,甚

21 或有違憲或違反相關法律之情形 ,更是加劇對其法定職權之行使與業務執
支 行之實質妨礙程度 。例如設定聲請人及所屬部會應變更預算支用內容 ,始
23 得動支之條件 ;僅以聲請人所屬之原住民族委員會遭凍結之 「辦理原住民
“ 族日及會慶活動所需經費500萬 元┘為例 ,解凍條件為將之修正為 「出版
25 原住民族委員會已完成之 『臺灣原住民族正名運動政府體制文獻史料彙編』

18此部分之各項數據 ,亦請參閱聲請人於 2025年 2月 27日就系爭總預算案移請立法院覆議之覆議理
由 ,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2o巧 年 3月 5日 ,院總第 12號 ,政府提案第 11009碎82號 (同前註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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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o萬元」19,已完全改變原所編製之歲出預算支用項目,造成原有施政計

畫內容之變動與調整 ,除導致政策成敗無所歸屬 ,責任政治難以建立外 ,並

已牴觸釋 3,1有關預算審議不得比照法律案作逐條逐句增刪修改之要求及

權力分立與制衡原則 。又例如設定法律案提出及配套措施完備後 ,始得動

支預算之條件 ;同樣僅以聲請人所屬勞動告r遭凍結之 「勞動保險業務」10

億元預算經費為例 ,解凍條件為 「俟勞動部提出勞工保險條例之修正草

案,送交立法院並經同意後 ,始得動支」幻,已明顯逾越預算審議權之範圍,同

時並迫使聲請人須提出法律案而侵害聲請人依憲法就相關政策之形成 ,以

及是否向立法院提出法律案所得自主決定並負責之權力核心領域 。

(三 ) 不僅如此 ,系 爭總預算案就包括聲請人在內之各憲法機關及國家機

關遭凍結 70%之業務費所設定之解凍條件 ,為執行業務費達 3o%後 ,始得

向立法院申請解凍,並須經立法院同意後始得動支遭凍結之 7o%業務費。然

因解凍程序冗長 ,且更有甚者 ,告r分解凍條件乃由過往經立法院相關委員

會審查同意 ,變更為 「經立法院院會同意」,以及在立法院未明確揭示同意

條件之情況下 ,能否如聲請人所願獲致該院同意 ,亦難以預料 ,已對包括

聲請人在內之各憲法機關及國家機關正常運作之維持 ,以及法定職權之行

使與業務執行造成嚴重之實質妨礙 。

(四 ) 附帶說明的是 ,於鈞庭受理本案進行審理時 ,立法院或有因實際政

治發展情勢 ,而未依原所設定條件解凍經凍結之預算經費21。 然有鑑於其未

來在審議每年度之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時 ,仍有設定該等使法定機關難以達

成 ,甚或有違憲或違反相關法律之解凍條件之可能 ,參酌訴訟法學及鈞庭

1,就此 ,參閱中華民國 11︿ 年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審查總報告 (修正本 )(第二冊 ),2025年 3月 21日 ,頁

5碎6(附｛牛1o)。
2。 就此 ,參閱中華民國 116年 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審查總報告 (修正本 )(第一冊 ),Eo25年 3月 且1日 ,頁

猝88(附｛牛7)。
21例如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預算項目 「人事行政之政策規劃執行及發展」遭凍結 1,ooo萬元 ,解凍條件

為俟公務人員保障法 、公務人員執行職務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修正案送至立法院 ,經立法院司法及法制

委員會同意後 ,始得動支 ,解凍條件尚未達成 ,惟於 11碎 年 5月 12日經該委員會審查完竣 ,原所設定之

解凍條件尚未達成即准予動支。又例如財政部及所屬機關預算共遭凍結 79案 ,68.3億元 ,其中部分案件

解凍條件包括業務費凍結碎o%(所屬機關為 3o%),俟其餘未凍結部分之預算執行完畢後 ,始得向立法
院財政委員會提出專案報告經同意後始得動支 ,解凍條件尚未達成 ,惟於 11碎 年 5月 上5日經該委員會審

查完竣 ,均准予動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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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 5碎6所揭櫫關於 「權利保護必要性」之法理 ,鈞庭對比仍應審理並為違

憲之宣告 ,以徹底杜絕立法院重蹈覆幸月牧是類明顯違憲 ,且有礙於自由民主

憲政秩序及國家永續 、存續運作之預算審議行為。

六 、系爭總預算朵之審議程序 ,牴觸民主國原則及 -13憲判 ,開於公開透

明原則與討論原則之要求 ,並違反立法院職權行使法所定之審議程序規定

(一 )接立法程序應符合公開透明原則及討論原則 ,始符合憲法國民主權
原則與民主原則。其中 ,公開透明原則要求立法程序之過程 、方式、標的

與表決情形等 ,應盡可能對人民公開 ,使人民得以獲取相關資訊 ,據以向

民意代表問責 ,並得透過媒體與公共論壇 ,參與立法權行使階段之立法政

策與內容之討論 ,即時將公民意見反映於國會 ;討論原則要求立法委員於

議案之主張與意見分歧時 ,即應於立法程序中 ,就議案內容之不同意見與

立場盡可能為充分之溝通 、討論 ,並共同尋求折哀 、妥協方案之可能 ,藉

此討論過程 ,不 同立場與主張所代表之各種民意方得以顯現 ,進而以表決

方式得出代表多數民意之主張 ,為鈞庭 113憲判 ,所指明。

(二 ) 經查 ,系 爭總預算案前揭實體內容多所牴角蜀憲法之情形 ,究其所

由 ,與系爭總預算案之審議程序未能實質討論而落實討論原則 ,除逕付院

會表決外 ,復因提案及塗改增修情形繁多 ,甚有於表決之際方仍同時就提

案內容為塗改增修者 ,致參與三讀表決之立法委員難有充分瞭解審議 、表

決之標的及具體內容 ,遑論詳為審議 、討論並對其決定負責之可能 ,亦與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11條第2項規定所明定第三讀會原則祇得為文字修正

之要求相悖 。其結果 ,或有告r分提案於表決通過後始發現就同一刪減主體

為重複刪減而再宣布撤案22,或有因重複刪減而導致刪減數超過預算數 ,甚

22例如立法院經濟委員會保留本第 125案及第亞8案(均係刪減補助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1,ooo億元 )
均於立法院院會表決通過後 ,經在場立法委員反應刪減主體都是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有重複刪減之
疑慮 ,主席才補充宣告「因兩案內容相同 ,以第 二25案為主。就此 ,參閱立法院公報 ,第 114卷第 19期 ,第
lθ 冊 ,頁 13一15(附件 11)。 又仍ll如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保留本第 313案係針對監察院 「其他設備」
預算數 23,501千元刪減 ?1,501千 元 ,表決通過 (其他設備預算剩 2,ooo千元)),後續第 314案係針對
「其他設備」項下 「資訊設備」刪減 3,869千元 ,也表決通過 ,造成 「其他設備」科目刪減數超過預算
數 ,經在場立法委員反映後 ,主席才表示因未進行協商 ,造成提案重複刪減 ,而後經國民黨黨團與台灣
民眾黨黨團協商後 ,第 31件 案撤案 。就此 ,參閱立法院公報 ,第 l1再 卷第 1,期 ,第 23冊 ,頁 35-η 1及
5碎 (附件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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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有表決提案文字前後不一 ,無法確定通過凍結比率或主體之情形23。 凡

此 ,系爭總預算案之審議 、表決程序客觀上已嚴重悖離公開透明與討論原

則之要求 ,致相關預算之審議 、表決根本欠缺其成立之正當性 ,而有明顯

而重大之程序瑕疵 ,以致叢生前揭實質內容違憲之情事 ,難認與憲法民主

國原則之要求相符 ,而屬違憲。
               r

肆 、綜上所陳 ,系爭總預算案不論在程序面或實娃內容面 ,均 已與憲法與

憲增 ,以及法治國原則之明確性原則要求、權力分立與制衡等憲法基本原

則有重大牴觸而屬無效 ,其結果非僅難以使外界窺知立法者大量或針對性

刪減相關預算之具體理據 ,其預算之議決結果亦損及憲政或法定機關之正

常運作 、並侵害行政院之政策決定權及其他機關之權限 ,同時導致政治責

任難以產清 ,難認合憲。為特祈請鈞庭判決如本件聲請之聲明 ,以維我國

自由民主憲政秩序及國家永績存績 、運作為感。

此致

憲法法庭 公鑒

狀  人 行 政 院

表  人 卓榮泰 (院

狀  人 陳信安教授

訴訟代理人 洪偉勝律師

5 月 2 1

會保留本第 28o案時 ,提案單第一頁右上方文字要求凍結 25
%,惟提案單第二頁文字為要求凍結 2o%,院會表決通過後 ,經在場立法委員提出疑義 ,才確認通過的
凍結比率為 2o%。 就此 ,參閱立法院公報 ,第 11碎 卷第 19期 ,第 16冊 ,頁 120-12碎 (附件 13)。 另該院
教育及文化委員會保留本第 351案亦發生凍結理由(中部科學園區 )與凍結標的(南部科學園區 )不同 ,經

在場立法委員反映後才更正之情形 。就此 ,參閱立法院公報 ,11可 卷 19期 ,第 2o冊 ,頁 碎38一碎碎o(附
件呵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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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屬文件之名稱及其件數

文件編號 文件名稱或內容 備 註

※ 訴訟代理人委任書及相關資格證明文件

1
參閱廖國翔 ,《權力分立下之子頁算控制》(國立臺灣大

學法律學院碩士論文 ,2016年 3月 )(節錄本 )

2
蔡茂寅 ,〈 預算的基本原則與法律性質〉,《 月旦法學教
室》(第 7期 ,2003年 5月 )

3
Kube,in:Durig/Herzog/Scholz (Hrsg.),GG,106.
ELOktober202玝,Art.11ORn.111l

玝
蔡茂寅 ,〈 預算之審議及其界限 (下 )〉 ,《月旦法學教
室》(第 61期 ,2007年 11月 )

5
中華民國112年 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審查總報告 (修正
本)(第一冊),2023年 2月 16日 ,頁必以下

6
中華民國113年 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審查總報告 (修正

本)(第一冊),202猝年1月 8日 ,頁 19

7
中華民國11碎年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審查總報告 (修正

本)(第一冊),2025年 3月 21日 (節錄本)

8
聲請人就系爭總預算案移請立法院覆議之覆議理

由 ,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2025年 3月 5日 ,院總第12

號 ,政府提案第11009再 82號

9
主計總處 《11猝年度總預算編製作業手冊》之 〈用途別
預算科目分類定義及計列標準表〉(節錄本 )

10
參閱中華民國11玝年中央政府總預算案落查總報告 (修
正本)(第 二冊),2025年 3月 21日 ,頁 5碎6

11 立法院公報 ,第 11碎卷第1,期 ,第 1,冊 (節錄本 )

12 立法院公報 ,第 11ㄔ卷第19期 ,第 23冊 (節錄本 )

13 立法院公報 ,第 11碎卷第1,期 ,第必冊 (節錄本 )

1玝 立法院公報 ,第 li冷卷第19期 ,第 2o冊 (節錄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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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6億元，以舉借債務 1,736億元及移用以前年度歲計賸餘 1, 000億元支應。 

肆、審查經過 

  本案經本院議事處 111 年 10 月 4 日以台立議字第 1110703163 號函請財政委員會

將 112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含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營業及非營業部分）依分

配表及日程分送各委員會審查，復將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國防

部、監察院等機關陸續函送之 112 年度單位預算勘誤表，函請各相關委員會併案處理

，並由各委員會之召集委員擔任主席，函請各有關機關首長列席說明答復委員質詢及

提供書面資料。本案經各委員會審查結果，經濟委員會提出之公務預算部分審查報告

，經財政委員會綜合整理，於 111 年 12 月 8 日舉行全體委員會議討論後，完成公務預

算部分審查總報告。另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於 111 年 12 月 16 日、財政委員會

於 111 年 12 月 19 日、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於 111 年 12 月 22 日、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於

111年 12月 28日及內政委員會、外交及國防委員會、交通委員會於 111年 12月 29日

分別提出審查報告，由財政委員會整理後，於 111 年 12 月 29 日函請議事處提報院會

併案討論。嗣經 112 年 1 月 6 日、7 日、9 日、10 日朝野黨團協商後，提報本院第 10

屆第 6 會期第 16 次會議討論決議：中華民國 112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照審查總報告

修正通過。茲將審議結果詳列如下。 

伍、審議總結果 

一、歲入部分：112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原列歲入總額為 2 兆 5,564 億 7,010 萬 6 千

元，審議結果，共計增列 226億 6,703萬元，茲因 112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先行

審議單位預算，其涉及附屬單位預算營業及非營業部分之營業盈餘及事業收入均

暫照列，俟附屬單位預算審議確定後，再行調整，歲入總額暫改列為 2兆 5,791億

3,713 萬 6 千元（審議通過後，再由行政院主計總處依照各款、項、目分別調整計

列）。 

二、歲出部分：112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原列歲出總額為 2 兆 7,190 億 9,879 萬元，

審議結果，共計減列 300億 0,093萬 3千元。茲因 112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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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單位預算，其涉及附屬單位預算營業及非營業部分之國庫增撥額等均暫照列

，俟附屬單位預算審議確定後，再行調整，歲出總額暫改列為 2 兆 6,890 億 9,785

萬 7 千元（審議通過後，再由行政院主計總處依照各款、項、目分別調整計列

）。 

三、融資財源調度部分：112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原列債務之償還 1,110 億元，歲入

歲出差短及債務之償還合共尚須融資調度數 2,736億 2,868萬 4千元，以舉借債務

1,736 億 2,868 萬 4 千元及移用以前年度歲計賸餘 1,000 億元予以支應。審議結果

，茲以歲入歲出差短減少 526億 6,796萬 3千元，爰除債務之償還及債務之舉借照

列外，移用以前年度歲計賸餘隨同減列 526億 6,796萬 3千元。 

四、112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含機密部分）審查總報告所列未送院會處理項目，除

確有窒礙難行者再協商，依協商結論通過外，其餘均照各委員會審查會議決議通

過。至送院會處理項目，協商有結論者，依協商結論通過；協商未獲結論者，交

付表決，並依表決結果通過；另黨團協商之凍結內容經併委員會凍結案處理，依

協商結論通過者，均不再於宣讀本中一一敘明。 

五、112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先行審議單位預算，其涉及附屬單位預算營業及非營業

部分均暫照列，俟附屬單位預算審議確定後再行調整。 

六、112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歲出政事別部分，隨同歲出機關別審議結果予以調整。 

七、各委員會審查結果（含機密部分）協商結論，均應依通案決議辦理，不再逐一於

各機關協商結果敘明。各機關均應切實依通案決議核實分別刪減，惟各委員會審

查刪減數如逾通案決議刪減比例，以各委員會審查刪減數為準；未達通案決議刪

減比例，則增加減列不足之數。 

八、通案決議： 

(一)112年度總預算案針對各機關所屬通案刪減用途別項目決議如下： 

1.減列大陸地區旅費 50%。 

2.減列國外旅費及出國教育訓練費（不含現行法律明文規定支出）5%。 

3.減列委辦費（不含現行法律明文規定支出）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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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13日、14日朝野黨團協商後，提報本院第 10屆第 8會期第 12次會議討論決議：

中華民國 113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照審查總報告修正通過。茲將審議結果詳列如下。 

伍、審議總結果 

一、歲入部分：113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原列歲入總額為 2 兆 7,091 億 8,612 萬 8 千

元，審議結果，共計增列 159億 9,712萬 6千元，茲因 113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先行審議單位預算，其涉及附屬單位預算營業及非營業部分之營業盈餘及事業收

入均暫照列，俟附屬單位預算審議確定後，再行調整，歲入總額暫改列為 2 兆

7,251 億 8,325 萬 4 千元（審議通過後，再由行政院主計總處依照各款、項、目分

別調整計列）。 

二、歲出部分：113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原列歲出總額為 2 兆 8,817 億 8,209 萬 5 千

元，審議結果，共計減列 299億 2,622萬 1千元。茲因 113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先行審議單位預算，其涉及附屬單位預算營業及非營業部分之國庫增撥額等均暫

照列，俟附屬單位預算審議確定後，再行調整，歲出總額暫改列為 2 兆 8,518 億

5,587 萬 4 千元（審議通過後，再由行政院主計總處依照各款、項、目分別調整計

列）。 

三、融資財源調度部分：113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原列債務之償還 1,150 億元，歲入

歲出差短及債務之償還合共尚頇融資調度數 2,875億 9,596萬 7千元，以舉借債務

1,720 億 9,596 萬 7 千元及移用以前年度歲計賸餘 1,155 億元予以支應。審議結果

，茲以歲入歲出差短減少 459億 2,334萬 7千元，爰除債務之償還照列外，債務之

舉借減列 150億元及移用以前年度歲計賸餘減列 309億 2,334萬 7千元。 

四、113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含機密部分）審查總報告所列未送院會處理項目，除

確有窒礙難行者再協商，依協商結論通過外，其餘均照各委員會審查會議決議通

過。至送院會處理項目，協商有結論者，依協商結論通過；協商未獲結論者，交

付表決，並依表決結果通過；另黨團協商之凍結內容經併委員會凍結案處理，依

協商結論通過者，均不再於宣讀本中一一敘明。 

五、113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先行審議單位預算，其涉及附屬單位預算營業及非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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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所需經費 25.3億元。 

三、融資財源調度情形： 

114 年度總預算案歲入歲出相抵，賸餘 209 億元，較 113 年度預算數差短

1,726 億元，係由絀轉餘，連同債務還本 1,415 億元，合共須融資調度財源 1,206

億元，以舉借債務 706億元及移用以前年度歲計賸餘 500億元支應。 

肆、審查經過及審議總結果 

  本案經本院議事處 113 年 11 月 8 日以台立議字第 1130703867 號函請財政委員會

將 114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含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營業及非營業部分）依分

配表及日程分送各委員會審查，復將司法院、行政院主計總處、國防部、外交部等機

關陸續函送之 114 年度單位預算勘誤表，函請各相關委員會併案處理，並由各委員會

之召集委員擔任主席，函請各有關機關首長列席說明答復委員質詢及提供書面資料。

本案經各委員會審查結果，外交及國防委員會提出之公務預算部分審查報告，由財政

委員會綜合整理，並於 114 年 1 月 6 日舉行全體委員會議討論後，完成公務預算部分

審查總報告。另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於 114 年 1 月 3 日、內政委員會、經濟委員會、財

政委員會、交通委員會、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於 114 年 1 月 8 日、司法及法制

委員會於 114 年 1 月 13 日分別提出審查報告，由財政委員會整理後，分別於 114 年 1

月 10日及 114年 1月 14日函請議事處提報院會併案討論。經提報本院第 11屆第 2會

期第 18 次會議討論決議：中華民國 114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照審查總報告修正通過

。茲將審議總結果詳列如下。 

一、歲入部分：114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原列歲入總額為 3 兆 1,533 億 6,619 萬元，

審議結果，共計增列 114億 3,815萬 7千元，茲因 114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先行

審議單位預算，其涉及附屬單位預算營業及非營業部分之營業盈餘及事業收入均

暫照列，俟附屬單位預算審議確定後，再行調整，歲入總額暫改列為 3兆 1,648億

0,434 萬 7 千元（審議通過後，再由行政院主計總處依照各款、項、目分別調整計

列）。 

二、歲出部分：114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原列歲出總額為 3 兆 1,324 億 6,890 萬 9 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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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各委員會審查結果計減列 67 億 3,763 萬元，審查總報告所列保留部分暨各黨

團送院會處理項目（除通案減列決議外）減列 1,068億 6,162 萬 9千元，共計減列

1,135 億 9,925 萬 9 千元，其餘均應依本院第 11 屆第 2 會期第 18 次會議通過之宣

告事項及通案減列決議內容，通案統刪不低於 939億 7,500萬元，由行政院核實辦

理各機關通刪項目之預算調整減列。茲因 114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先行審議單

位預算，其涉及附屬單位預算營業及非營業部分之國庫增撥額等均暫照列，俟附

屬單位預算審議確定後，再行調整（審議通過後，再由行政院主計總處依照各款

、項、目分別調整計列）。 

三、融資財源調度部分：114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有關融資財源調度部分，除應編列

債務之償還，加計歲入歲出相抵賸餘後，尚須融資舉借債務或移用以前年度歲計

賸餘支應等，應依本院審議 114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之審議結果及通案減列決

議隨同調整，並應依公共債務法及預算法等規定辦理。 

四、處理順序為先通案提案部分，再依審查分配表所排定各委員會歲入、歲出之順序

進行，最後處理機密預算部分；114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含機密部分）審查總

報告所列保留部分暨送院會處理項目，應依表決結果通過，並不再逐一敘明外，

其餘均照各委員會審查會議決議通過。 

五、114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先行審議單位預算，其涉及附屬單位預算營業及非營業

部分均暫照列，俟附屬單位預算審議確定後再行調整。 

六、有關歲出政事別部分，隨同歲出機關別審議結果予以調整。 

七、各委員會審查結果（含機密部分），均應依通案決議辦理，不再逐一敘明，惟各

委員會審查刪減數，如逾通案決議刪減比例，則以各委員會審查刪減數為準；院

會處理後之刪減數，以院會處理後之刪減數為準（但不超過預算編列數），各機

關均應切實依決議核實分別刪減，未達通案決議刪減比例，則增加減列不足之數。 

八、通案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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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案編號：121110094820000 

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14年3月5日印發 

 

院總第 12號 政府 提案第 11009482 號   

 

案由：行政院函，為本院三讀通過「中華民國 114 年度中央政府

總預算案」，經研議全案內容確屬窒礙難行，依憲法增修

條文第三條第二項第二款規定，移請本院覆議案。 

 

行政院函 

受文者：立法院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發文字號：院臺財字第 1145003240A 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貴院三讀通過「中華民國 114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經研議全案內容確屬窒礙難行，依

憲法增修條文第 3 條第 2 項第 2 款規定，移請貴院覆議。 

說明： 

一、復貴院 114 年 2 月 19 日台立院議字第 1140700223 號函。 

二、本案經本院研議，貴院三讀通過「中華民國 114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以下簡稱 114 年度

總預算案），其全案內容確有窒礙難行之處，建請覆議，理由如下： 

(一)歲出刪減總數有爭議，要求本院自行調整刪減數高達新臺幣（以下同）636 億餘元，有

違權力分立原則，亦與預算法第 49 條規定不符。依憲法第 59 條、第 63 條及憲法增修

條文第 3 條第 2 項第 1 款規定，本院具有制定施政方針，並依施政方針編製預算、提

出預算案於貴院審議及執行預算之權，以推動各項重要政策及政務；貴院則有議決預

算案之權，以發揮監督及制衡之功能。爰施政計畫之形成及相關預算之提出、預算之

審議及執行，具有行政權與立法權協力分工之意義，此乃憲法民主原則及權力分立原

附件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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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之具體實踐。又依預算法第 49 條規定，預算案之審議，應注重歲出規模、預算餘絀

、計畫績效、優先順序，其中歲出以擬變更或擬設定之支出為主，審議時應就機關別

、政事別及基金別決定之。114 年度總預算案歲出刪減總數有不符憲法民主原則與權力

分立原則及預算法第 49 條規定之情形： 

1.刪減總數未宣讀，審查後歲出總數有爭議：往年總預算案貴院三讀內容，均包含總

刪減數及審查後歲出總額，本次並未宣讀總刪減數及審查後歲出總額；依宣讀內容

計算刪減 2,076 億餘元，惟經本院主計總處計算僅刪減 1,439 億餘元，造成審查後歲

出數額有爭議，難以執行。 

2.要求本院自行調整刪減數高達 636 億餘元，有違權力分立原則：依貴院審查通案決

議，通案統刪數不低於 939 億 7,500 萬元，扣除已核實計算之通刪數 303 億餘元，尚

須由本院自行調整刪減數 636 億餘元。由於需自行調整刪減數額過於龐大，將影響

本院施政整體資源配置及施政計畫內容之變動，實質上妨礙行政權之行使，有違行

政權與立法權分立，各本所司之制衡原理，恐導致政策成敗無所歸屬，責任政治難

以建立，亦與預算法第 49 條貴院審議歲出預算應就機關別、政事別及基金別決定之

規定不符，且因金額龐大，本院亦無法調整因應或補足，執行上顯有窒礙。 

(二)預算刪減幅度及金額創歷史新高，針對特定機關及特定預算項目巨幅刪減，已影響法

定機關正常運作及履行其法定職務。依司法院釋字第 391 號及第 520 號解釋，預算案

係以具體數字記載政府機關每年度維持其正常運作及執行各項施政計畫所需之經費，

包括推行各種施政計畫所需之財政資源；貴院審議預算案時如發現有不當之支出者，

得逕為合理之刪減。因此，貴院審議預算案時所為之刪減如影響法定機關正常運作及

履行其法定職務，已逾越審議預算合理刪減之範圍。114 年度總預算案審議刪減結果已

有影響法定機關正常運作及履行其法定職務，逾越預算審議合理監督範圍之情形： 

1.總刪減數較前 3 年平均增加 6 倍，刪減程度已衝擊業務運作：114 年度總預算案刪減

數 2,076 億餘元（刪減率 6.6%），較前 3 年平均刪減數 291 億餘元（刪減率 1.1%）

，刪減數大幅增加 1,785 億餘元，較前 3 年平均增加 6 倍。 

2.部分刪減提案之刪減數已逾原編預算案數，顯不合理：以外交部為例，該部 114 年度

預算案編列「媒體政策及業務宣導費」1 億 1,127 萬元，依貴院審查報告計算之刪減

總數達 1 億 4,080 萬 5,000 元，已超出預算數 2,953 萬 5,000 元，顯不合理。 

3.刪減凍結集中特定機關業務費，已影響該等機關基本運作維持：包括監察院刪減

2.34 億餘元（刪減率 96.5%）；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刪減 0.12 億餘元（刪減率 63.7%）

，另凍結 0.02 億餘元（凍結率 12.87%）；本院刪減 1.54 億餘元（刪減率 4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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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凍結 1.3 億餘元（凍結率 38.19%）；總統府刪減 0.46 億餘元（刪減率 13.18%）

，另凍結 2.15 億餘元（凍結率 61.07%），均已嚴重影響機關基本運作維持，及依據

憲法或法律執行各項業務。 

4.刪減集中特定項目，弱化國際連結與影響民眾權益資訊之傳達： 

(1)大陸地區旅費統刪 80%（其中數位發展部、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全數刪除）；國

外旅費及出國教育訓練費統刪 60%（其中數位發展部、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及監

察院全數刪除）：嚴重影響臺灣與國際之連結，包括毒品走私、電信詐欺、洗錢

防制、國際金融監管單位合作，資安及體育外交都將受到影響，長期爭取之國際

交流成果亦付諸流水。 

(2)媒體政策及業務宣導費統刪 60%（其中本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外交部、文化部全

數刪除）：弱化政府與人民溝通說明重大政策之能力，使政府無法透過媒體澄清

說明各項重大政策，並助長錯假訊息橫行，危害國家及社會。 

(3)特別費統刪 60%（其中本院、監察院、銓敘部等 11 機關全數刪除，且不得流用）：

將影響對基層員工獎（犒）賞、慰勞（問）及因公餽贈等，不利員工士氣。 

5.一般事務費通刪 10%為往年之 2 倍至 3 倍，且未考慮各機關實際業務差異及辦理必

要性，影響機關基本業務運作及業務推展：一般事務費主要係機關基本業務運作所

需，除辦公廳舍清潔維護、警衛保全、檔案管理等勞務委外工作，尚有機關辦理訓

練、救災任務等所需經費，例如考試院辦理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升官等考

試或晉升官等訓練等法定訓練，以受訓學員人數每年約 1 萬人次，本次遭刪減 739

萬元，約有 590 位學員學習權益受影響，將導致國家各機關用人政策及重要業務推

展窒礙。 

6.部分通刪項目（國外旅費及出國教育訓練費、國內旅費、特別費）設有不得流用之

限制；且指定刪減項目未授權科目自行調整：造成預算執行無法因應情勢變化及實

際需要，辦理預算流用及動支預備金，使預算執行無彈性，影響業務推動。 

(三)預算凍結金額較前 3 年平均增加 9 倍，多項凍結案之解凍條件難以達成，將造成機關

運作無法延續；部分主決議內容亦有窒礙難行。貴院對於預算之凍結，參照前揭司法

院釋字第 391 號及第 520 號解釋意旨，亦不應影響法定機關之正常運作及履行其法定

職務。114 年度總預算案審議之凍結案有金額過高、解凍條件難以達成，部分主決議內

容窒礙難行之情形： 

1.凍結總數較前 3 年平均增加 9 倍，不確定性大幅提高，不利相關標案及業務之推動：

經本院主計總處核算結果，凍結數高達 1,381 億餘元（凍結率約 4.6%），較前 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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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凍結數 140 億元（凍結率約 0.5%），大幅增加 1,241 億餘元，較前 3 年平均增

加 9 倍。因凍結之預算具高度不確定性，未來執行時將影響廠商參與投標意願，且

不利相關業務之推動。 

2.多項凍結案之解凍條件難以達成，將造成機關運作無法延續：本院等 6 機關業務費

凍結 70%，俟執行 30%之後始得申請解凍並需經過貴院同意後始得動支，因解凍相

關程序冗長，在貴院同意解凍前，其餘 70%經費將無法動支，將造成機關基本維運

無法延續，產生業務執行空窗期，影響政府運作及人民權益。另部分決議解凍條件

為「經立法院院會同意後始得動支」，解凍程序由往例之委員會審查，拉高層級為

須由貴院召開全院委員會審查，將增加解凍變數。 

3.原住民族委員會預算凍結案違反司法院釋字第 391 號解釋，逾越憲法賦予貴院之預

算審議權限：原住民族委員會部分預算凍結提案，解凍條件涉及調整預算支用內容

，實質上變動施政計畫之內容，造成政策成敗無所歸屬，政治責任難予釐清，違反

司法院釋字第 391 號解釋有關預算審議不得比照法律案作逐條逐句增刪修改之意旨

。 

4.主決議要求各機關政策宣導費用，單一廠商得標金額不得超過 5%，違背政府採購法

立法目的：主決議要求各機關 114 年度總預算案中所編列之政策宣導費用，由單一

媒體含相關企業，該年度得標金額合計不得超過該部會該項預算金額 5%，惟以廠商

114 年得標達一定金額限制其不得再參與機關採購案投標，恐有違政府採購法第 37 條

第 1 項有關機關訂定投標廠商之資格，不得不當限制競爭之規定；又於政策宣導費

用之預算規模較小之機關，如以 50 萬元預算金額為例，可能要分別由 20 家廠商得

標，每標案僅 2.5 萬元，與現實嚴重脫節，實務上窒礙難行。 

三、綜上，貴院三讀通過 114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全案內容確屬窒礙難行。 

四、經提本（114）年 2 月 27 日本院第 3941 次會議決議：「通過，呈請總統核可後，移請立法

院覆議。」並經呈奉 總統本年 2 月 27 日華總一經字第 11400019851 號牋核可。 

正本：立法院 

副本：行政院主計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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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別預算科目分類定義及計列標準表 

一、各機關應詳實按照所管費用性質，就用途別預算科目定義範

圍，確定各項費用應歸屬之科目。 

二、各機關不得於規定之第一、二級用途別預算科目以外，增列任

何名稱之科目，其確有特殊原因及事實，致原定科目不敷應用

時，應依照預算法第 97條之規定，事先擬具科目名稱，詳敘理

由專案送經行政院主計總處核定。 

第一級科目 第二級科目 定 義 計 列 標 準 

一、人事費  

 

 

 

 

 

 

 

1.民意代表待遇 

 

 

 

 

 

 

 

 

2.政務人員待遇 

凡各機關、學校有關民

意代表、政務人員、法

定編制人員、依法令約

聘僱人員與技工、工友

等現職人員及公務人

員考試錄取訓練人員

之相關待遇（含退休）

經費屬之。 

凡民意代表之歲費、公

費、研究費及依法聘用

之助理人員待遇補助

等屬之。 

 

 

 

 

 

凡總統、副總統及依憲

 

 

 

 

 

 

 

 

依現行全國軍

公教員工待遇

支給要點及地

方民意代表費

用支給及村里

長事務補助費

補助條例等規

定之標準核實

計列。 

依現行全國軍

附件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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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級科目 第二級科目 定 義 計 列 標 準 

 

 

 

 

 

 

12.調待準備 

考試錄取訓練人員、替

代役及退休人員應由

政府負擔之公保、軍

保、勞保、健保（含眷

屬保險）、國保保費補

助之給付屬之。 

凡依軍公教人員待遇

調整政策估計之人事

費用準備屬之。 

 

 

 

 

 

 

係依政策需要

核實計列，惟

執行時仍應按

實際支用性質

歸屬於前述各

項人事費科目

項下。 

二、業務費  

 

 

 

1.教育訓練費 

 

 

 

 

2.水電費 

 

 

3.通訊費 

凡各機關、學校處理經

常一般公務或特定工

作計畫所需之各項業

務費用屬之。 

凡對現職員工實施教

育訓練所需補貼(補

助)有關學分費、雜

費、教材、膳宿及交通

費等費用屬之。 

凡公務所需使用水、

電、煤氣等費用屬之。 

 

凡公務所需郵資、電

 

 

 

 

依實際需要並

按規定標準計

列。 

 

 

依實際需要並

按公定價格或

市價計列。 

依實際需要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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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級科目 第二級科目 定 義 計 列 標 準 

 

 

 

4.土地租金 

 

 

5.權利使用費 

 

 

 

 

6.資訊服務費 

 

 

 

 

 

 

 

7.其他業務租金 

 

 

 

8.稅捐及規費 

 

 

話、電報、數據通訊或

網路通訊等業務聯繫

費用屬之。 

凡公務所需使用土地

（指素地）之租金屬

之。 

凡公務所需使用專利

權、智慧財產權、商標

權等各項權利而須按

期支付之相關權利金

等費用屬之。 

凡公務所需使用資訊

操作、維修、購買雲端

等服務費用、金額未達

1萬元之軟體購置、期

間未達 2 年之軟體授

權費用或屬營業租賃

性質之資訊設備租金

等屬之。 

凡公務所需使用除土

地、權利及資訊服務外

之一切動產、不動產等

租金費用屬之。 

凡依法律規定所需繳

納之稅捐、規費、土地

重劃費等屬之。 

按公定價格或

市價計列。 

 

依實際需要並

按契約所定計

列。 

同上。 

 

 

 

 

同上。 

 

 

 

 

 

 

 

同上。 

 

 

 

按相關法律規

定核實計列，

其中未進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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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級科目 第二級科目 定 義 計 列 標 準 

 

 

 

 

 

 

 

 

 

 

9.保險費 

 

 

 

10.兼職費 

 

 

 

 

11.約用人員

酬金 

 

 

 

 

 

 

 

 

 

 

 

 

 

 

 

凡依法令規定或實際

需要對所執行之業務

活動、所管財產繳納相

關保險費屬之。 

凡公務所需之兼職人

員，並依行政院所定

「軍公教人員兼職費

支給表」給付之兼職費

用屬之。 

凡為協助業務推動所

需遴用約用人員辦理

相關事務，如清潔、安

全維護、調查、資料建

檔、學術研究、媒體政

策及業務宣導等工作

所給付之費用屬之。 

心障礙人士差

額補助費及未

進用原住民代

金係屬執行預

算之會計登載

科目，僅於實

際發生時始予

登載，而不應

預為估計並編

入預算中。 

依實際需要並

按法令規定或

合約規定計

列。 

依實際需要按

通案規定標準

計列。 

 

 

依實際需要並

按規定標準核

實計列。 

 

 

 

 



143 

第一級科目 第二級科目 定 義 計 列 標 準 

12.按日按件

計資酬金 

 

 

 

 

 

 

 

13.委辦費 

 

 

 

 

 

 

 

 

14.國際組織

會費 

 

15.國內組織

會費 

 

16.軍事裝備

及設施 

凡公務所需辦理具專

業性事務，並依作業量

計算給付之費用，如出

席會議、專業顧問、專

業審查、演講或授課、

撰寫或編輯教材、命

題、監考、裁判、閱卷、

評鑑及撰稿、審稿、編

輯、校對、表演等屬之。 

凡公務所需委託其他

政府、機關、學校、團

體及個人等進行學術

研究、辦理媒體政策及

業務宣導或屬本機關

法定職掌之相關業

務，並依雙方約定契約

內容支付之各項費用

屬之。 

凡公務所需參加國際

性專業組織或學術團

體應繳納之會費屬之。 

凡公務所需參加國內

專業組織或學術團體

應繳納之會費屬之。 

凡公務所需軍事裝備

及材料、軍品生產及製

依實際需要並

按規定標準核

實計列。 

 

 

 

 

 

 

按實際需要及

經資門性質核

實計列。 

 

 

 

 

 

 

按實際需要核

實計列。 

 

同上。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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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級科目 第二級科目 定 義 計 列 標 準 

 

 

17.物品 

 

 

 

 

18.一般事務費 

 

 

 

 

 

 

 

 

 

 

 

 

 

19.給養費 

 

 

 

 

造、軍事設施及研發、

技術訓練等費用屬之。 

凡公務所需使用年限

未及 2年或金額未達 1

萬元之消耗品(包括油

料)或非消耗品購置費

用屬之。 

凡公務所需非屬前述

各專項費用，如押金、

印刷、獎牌製作、環境

佈置、清潔、保全、接

待外賓、訴訟、制服、

駐外人員裝費、員工

（含民意代表）健康檢

查、雜支及辦理藝文、

康樂活動、部隊犒賞、

加菜與對團體慰勞、獎

勵，以及民意代表支給

費用、村里長事務補助

費用、媒體政策及業務

宣導費用等屬之。 

凡對受刑人、被告、偷

渡犯及少年之主、副食

等給養或安置費屬之。 

 

 

 

 

同上。 

 

 

 

 

同上。 

 

 

 

 

 

 

 

 

 

 

 

 

 

應按實際需要

核實計列，並

應詳細列明人

數、每人每月

數額及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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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級科目 第二級科目 定 義 計 列 標 準 

20.軍事裝備設

施養護費 

21.房屋建築

養護費 

 

 

22.車輛及辦公

器具養護費 

 

23.設施及機械

設備養護費 

 

 

 

 

 

24.國內旅費 

 

 

 

 

 

 

 

25.大陸地區

旅費 

凡軍事裝備及設施之

養護費用屬之。 

凡辦公房屋、教室、住

宅與宿舍、室內停車場

及其附著物等所需之

保養、維修費用屬之。 

凡公用車輛及辦公用

機具所需之保養、維修

費用屬之。 

凡港埠、道路、公園、

室外停車場、運動場、

水利、機電設備等公共

設施與公務應用之儀

器及非屬車輛暨辦公

器具之設備所需的保

養、維修費用屬之。 

凡公務於臺澎金馬等

地區所需之差旅費用

（含現職人員因公出

差旅費、兼職人員依規

定支領旅費補助及參

與公務活動之非現職

人員有關旅費補助等）

屬之。 

凡公務於大陸地區（含

香港、澳門）所需之差

按實際需要核

實計列。 

按實際需要及

規定標準計

列。 

 

同上。 

 

 

按實際需要核

實計列。 

 

 

 

 

 

依實際需要並

按國內出差旅

費報支要點所

定標準計列。 

 

 

 

 

依實際需要並

按國外出差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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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級科目 第二級科目 定 義 計 列 標 準 

 

 

 

 

 

 

 

 

26.國外旅費 

 

 

 

 

 

 

 

 

 

27.運費 

 

 

28.短程車資 

 

29.機要費 

 

 

旅費用（含現職人員因

公出差旅費、民意代表

國外考察旅費補助、兼

職人員依規定支領旅

費補助及參與公務活

動之非現職人員有關

旅費補助等）及川裝費

(不含裝費)屬之。 

凡公務於國外各地區

所需之差旅費用（含現

職人員因公出差旅

費、民意代表國外考察

旅費補助、兼職人員依

規定支領旅費補助及

參與公務活動之非現

職人員有關旅費補助

等）及川裝費(不含裝

費)屬之。 

凡公物之運輸、裝卸、

通行(含通關)等所需

費用屬之。 

凡短程洽公所需車資

屬之。 

凡因應執行業務需

要，並核定有案之機要

費屬之。 

費報支要點等

所定標準計

列。 

 

 

 

 

 

依實際需要並

按國外出差旅

費報支要點等

所定標準計

列。 

 

 

 

 

 

按實際需要計

列。 

 

同上。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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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級科目 第二級科目 定 義 計 列 標 準 

30.機密費 

 

 

31.特別費 

凡因應國防、外交及僑

務業務實際需要，必須

保守機密之費用屬之。 

凡各機關、學校之首

長、副首長等人員因公

務所需，並經核定有案

之特別費屬之。 

同上。 

 

 

依實際需要按

規定標準計

列。 

三、設備及

投資 

 

 

 

 

 

 

 

 

1.土地 

 

 

 

2.房屋建築及

設備費 

 

 

 

 

 

凡購買資本性財產及

取得權利所支付之費

用(含取得資產後，於

使用期間所發生能延

長資產耐用年限、提升

服務能量及效率之增

添、改良、重置及大修

等支出)屬之。 

凡公務所需房屋基

地、地上物拆遷補償及

其他土地購置費用屬

之。 

凡公務所需辦公建築

物、廠房、倉庫、餐廳、

教室、室內停車場、宿

舍等房屋建築工程與

其附著物水電設備、無

障礙設施等之規劃、設

計、監造、工程管理(含

 

 

 

 

 

 

 

 

依需要面積按

規定徵收價格

等計列。 

 

1.一般房屋建

築費依需要

面積按通案

標準計列。 

2.特殊結構房

屋及其他建

築依個案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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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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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14 年度原住民族委員會歲出預算第 2 目「綜合規劃發展－規劃原住民族政

策事務經費－業務費－委辦費」編列預算 500 萬元。查原住民族日及會慶活

動的委辦費使用，相關的績效指標僅指出辦理一場次活動，而預期效益只是

簡單提到「提升主流社會對原住民族歷史的瞭解」，顯然過於籠統和空泛。

然而，這樣簡單的說明卻動用高達 500 萬元的預算，顯示活動設計缺乏深入

考量。若不真正發揮「全民原住民族教育」（原教）的精神，讓各機關、社

會廣泛參與，原住民族在社會中仍可能持續面臨歧視或微歧視的問題，爰凍

結該項預算，俟原住民族委員會於 3 個月內，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真正

落實教育與宣傳效果的專案報告並經同意後，始得動支。 

14.原住民族委員會 114 年預算編列辦理原住民族日及會慶活動所需經費 500 萬

元（含媒體政策及業務宣導費 68 萬 5 千元），查原住民族委員會辦理原住

民族日及會慶活動已近 30 年，且已編印出版原住民在政府體制外爭取原住

民正名運動史料。但原住民族委員會委託政治大學完成之「臺灣原住民族正

名運動政府體制文獻史料彙編」卻未編印出版，爰凍結該項預算，俟預算支

用說明修正為：「出版原住民族委員會已完成之「臺灣原住民族正名運動政

府體制文獻史料彙編所需經費 500 萬元（含捐助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

金會宣導政府體制內正名原住民族經費 100 萬元」並經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同

意後，始得動支。 

15.114 年度原住民族委員會歲出預算第 2 目「綜合規劃發展－規劃原住民族政

策事務經費－業務費－委辦費」編列預算 500 萬元。經查其中「委辦費」占

「業務費」的比例過高，可能顯示內部人力資源不足，過度依賴外部單位執

行政策，可能影響政策執行的連續性和一致性；且對委辦單位的執行成果無

法進行有效的績效評估，可能導致資源浪費，無法確保政策目標的達成。另

未公開委辦項目的內容、預算分配及執行成果，可能引發外界對預算使用合

理性的質疑，影響政府公信力。相關預算應適度減少對外部委辦的依賴，提

升內部人員的專業能力，確保政策執行的連續性，並對委辦項目進行定期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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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公報 第 114卷 第 19期 院會紀錄 

主席：現在進行表決。現有民進黨黨團要求記名表決，記名表決，時間 1分鐘，現在開始。 

（進行表決） 

主席：表決結果：出席 103人，贊成 56人，反對 47人，贊成者多數，本案通過。 

表決結果名單： 

會議名稱：立法院第 11屆第 2會期第 18次會議  表決型態：記名表決 

表決時間：中華民國 114年 1月 20日 下午 6時 12分 07秒 

表決議題：經濟委員會 保留 125 

     國民黨黨團提案  

表決結果：出席人數：103  贊成人數：56  反對人數：47  棄權人數：0 

贊成： 

傅崐萁  林思銘  王鴻薇  謝龍介  涂權吉  馬文君  林憶君  麥玉珍  

吳春城  林國成  黃國昌  黃珊珊  張啓楷  高金素梅 邱若華  鄭正鈐  

鄭天財 Sra Kacaw   謝衣鳯  羅智強  張嘉郡  洪孟楷  林沛祥  呂玉玲  

陳雪生  黃建賓  黃健豪  葉元之  陳永康  賴士葆  陳菁徽  萬美玲  

廖偉翔  蘇清泉  黃 仁  魯明哲  吳宗憲  邱鎮軍  徐欣瑩  盧縣一  

廖先翔  陳玉珍  林德福  楊瓊瓔  丁學忠  陳超明  林倩綺  顏寬恒  

羅明才  翁曉玲  張智倫  羅廷瑋  徐巧芯  許宇甄  牛煦庭  王育敏  

游 顥 

反對： 

陳秀寳  王美惠  蔡易餘  柯建銘  吳思瑤  伍麗華 Saidhai Tahovecahe    

李柏毅  范 雲  林楚茵  李坤城  邱志偉  黃秀芳  何欣純  張雅琳  

林俊憲  王義川  徐富癸  王世堅  羅美玲  陳培瑜  莊瑞雄  郭國文  

陳俊宇  吳沛憶  賴瑞隆  陳素月  張宏陸  陳 瑩  陳亭妃  林月琴  

劉建國  林岱樺  賴惠員  黃 捷  林淑芬  王正旭  沈伯洋  吳琪銘  

許智傑  鍾佳濱  吳秉叡  李昆澤  邱議瑩  林宜瑾  楊 曜  蘇巧慧  

沈發惠 

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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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公報 第 114卷 第 19期 院會紀錄 

主席：報告院會，第 128案台灣民眾黨黨團不撤案，現在請宣讀第 128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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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公報 第 114卷 第 19期 院會紀錄 

主席：現在進行表決。現有民進黨黨團要求記名表決，記名表決，時間 1分鐘，現在開始。 

（進行表決） 

主席：表決結果：出席 103人，贊成 56人，反對 47人，贊成者多數，本案通過。 

表決結果名單： 

會議名稱：立法院第 11屆第 2會期第 18次會議  表決型態：記名表決 

表決時間：中華民國 114年 1月 20日 下午 6時 14分 27秒 

表決議題：經濟委員會 保留 128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表決結果：出席人數：103  贊成人數：56  反對人數：47  棄權人數：0 

贊成： 

傅崐萁  林思銘  王鴻薇  謝龍介  涂權吉  馬文君  林憶君  麥玉珍  

吳春城  林國成  黃國昌  黃珊珊  張啓楷  高金素梅 邱若華  鄭正鈐  

鄭天財 Sra Kacaw   謝衣鳯  羅智強  張嘉郡  洪孟楷  林沛祥  呂玉玲  

陳雪生  黃建賓  黃健豪  葉元之  陳永康  賴士葆  陳菁徽  萬美玲  

廖偉翔  蘇清泉  黃 仁  魯明哲  吳宗憲  邱鎮軍  徐欣瑩  盧縣一  

廖先翔  陳玉珍  林德福  楊瓊瓔  丁學忠  陳超明  林倩綺  顏寬恒  

羅明才  翁曉玲  張智倫  羅廷瑋  徐巧芯  許宇甄  牛煦庭  王育敏  

游 顥 

反對： 

陳秀寳  王美惠  蔡易餘  柯建銘  吳思瑤  伍麗華 Saidhai Tahovecahe    

李柏毅  范 雲  林楚茵  李坤城  邱志偉  黃秀芳  何欣純  張雅琳  

林俊憲  王義川  徐富癸  王世堅  羅美玲  陳培瑜  莊瑞雄  郭國文  

陳俊宇  吳沛憶  賴瑞隆  陳素月  張宏陸  陳 瑩  陳亭妃  林月琴  

劉建國  林岱樺  賴惠員  黃 捷  林淑芬  王正旭  沈伯洋  吳琪銘  

許智傑  鍾佳濱  吳秉叡  李昆澤  邱議瑩  林宜瑾  楊 曜  蘇巧慧  

沈發惠 

棄權： 

主席：補充宣告…… 

吳委員思瑤：台電漲電價請找國民黨…… 

李委員坤城：同樣的內容怎麼可以表決兩次？ 

主席：第 125案更正之內容與第 128案內容相同，所以一併處理，內容以第 125案為主。兩案內容

相同，所以通過的以第 125案內容為主。 

請宣讀第 137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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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公報 第 114卷 第 19期 院會紀錄 

主席：請宣讀第 313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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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公報 第 114卷 第 19期 院會紀錄 

主席：現在進行表決。現有民進黨黨團、台灣民眾黨黨團要求記名表決，記名表決，時間 1分鐘，

現在開始。 

（進行表決） 

主席：表決結果：出席 101人，贊成 55人，反對 46人，贊成者多數，本案通過。 

表決結果名單： 

會議名稱：立法院第 11屆第 2會期第 18次會議  表決型態：記名表決 

表決時間：中華民國 114年 1月 21日 上午 3時 08分 13秒 

表決議題：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保留 313 

     委員黃國昌等提案 

表決結果：出席人數：101  贊成人數：55  反對人數：46  棄權人數：0 

贊成： 

傅崐萁  林思銘  王鴻薇  謝龍介  涂權吉  馬文君  林憶君  麥玉珍  

吳春城  林國成  黃國昌  黃珊珊  張啓楷  邱若華  鄭天財 Sra Kacaw   

鄭正鈐  謝衣鳯  羅智強  張嘉郡  洪孟楷  林沛祥  呂玉玲  陳雪生  

黃建賓  黃健豪  葉元之  陳永康  賴士葆  陳菁徽  萬美玲  廖偉翔  

蘇清泉  黃 仁  魯明哲  吳宗憲  邱鎮軍  徐欣瑩  盧縣一  廖先翔  

陳玉珍  林德福  楊瓊瓔  丁學忠  陳超明  林倩綺  顏寬恒  羅明才  

翁曉玲  張智倫  羅廷瑋  徐巧芯  許宇甄  牛煦庭  王育敏  游 顥 

反對： 

陳秀寳  王美惠  蔡易餘  吳思瑤  伍麗華 Saidhai Tahovecahe    李柏毅  

范 雲  林楚茵  李坤城  邱志偉  黃秀芳  何欣純  張雅琳  林俊憲  

王義川  徐富癸  王世堅  羅美玲  陳培瑜  莊瑞雄  郭國文  陳俊宇  

吳沛憶  賴瑞隆  陳素月  張宏陸  陳 瑩  陳亭妃  林月琴  劉建國  

林岱樺  賴惠員  黃 捷  林淑芬  王正旭  沈伯洋  吳琪銘  許智傑  

鍾佳濱  吳秉叡  李昆澤  邱議瑩  林宜瑾  楊 曜  蘇巧慧  沈發惠 

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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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公報 第 114卷 第 19期 院會紀錄 

主席：請宣讀第 314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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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公報 第 114卷 第 19期 院會紀錄 

主席：現在進行表決。現有民進黨黨團要求記名表決，記名表決，時間 1分鐘，現在開始。 

（進行表決） 

主席：表決結果：出席 100人，贊成 55人，反對 45人，贊成者多數，本案通過。 

表決結果名單： 

會議名稱：立法院第 11屆第 2會期第 18次會議  表決型態：記名表決 

表決時間：中華民國 114年 1月 21日 上午 3時 10分 15秒 

表決議題：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保留 314 

     委員羅智強等提案 

表決結果：出席人數：100  贊成人數：55  反對人數：45  棄權人數：0 

贊成： 

傅崐萁  林思銘  王鴻薇  謝龍介  涂權吉  馬文君  林憶君  麥玉珍  

吳春城  林國成  黃國昌  黃珊珊  張啓楷  邱若華  鄭天財 Sra Kacaw   

鄭正鈐  謝衣鳯  羅智強  張嘉郡  洪孟楷  林沛祥  呂玉玲  陳雪生  

黃建賓  黃健豪  葉元之  陳永康  賴士葆  陳菁徽  萬美玲  廖偉翔  

蘇清泉  黃 仁  魯明哲  吳宗憲  邱鎮軍  徐欣瑩  盧縣一  廖先翔  

陳玉珍  林德福  楊瓊瓔  丁學忠  陳超明  林倩綺  顏寬恒  羅明才  

翁曉玲  張智倫  羅廷瑋  徐巧芯  許宇甄  牛煦庭  王育敏  游 顥 

反對： 

陳秀寳  王美惠  蔡易餘  吳思瑤  伍麗華 Saidhai Tahovecahe    李柏毅  

范 雲  林楚茵  李坤城  邱志偉  黃秀芳  何欣純  張雅琳  林俊憲  

王義川  徐富癸  王世堅  羅美玲  陳培瑜  莊瑞雄  郭國文  陳俊宇  

吳沛憶  賴瑞隆  陳素月  張宏陸  陳 瑩  陳亭妃  林月琴  劉建國  

林岱樺  賴惠員  黃 捷  林淑芬  王正旭  沈伯洋  吳琪銘  許智傑  

鍾佳濱  吳秉叡  李昆澤  邱議瑩  林宜瑾  楊 曜  蘇巧慧 

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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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公報 第 114卷 第 19期 院會紀錄 

主席：第 315案、第 316案民進黨黨團撤回，不予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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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公報 第 114卷 第 19期 院會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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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公報 第 114卷 第 19期 院會紀錄 

吳委員秉叡：說清楚嘛！剛剛那個案子 3,200萬是算哪一部分的？ 

主席：我先補充宣告，沈委員發惠聲明對剛才表決與民進黨黨團意見一致，列入公報紀錄。 

吳委員秉叡：到底有沒有聽懂人家在講什麼啊？ 

（現場一片混亂） 

陳委員玉珍：不同黨派也可以不同的意見啊！ 

主席：因為兩個案不同提案…… 

陳委員玉珍：因為沒有協商…… 

主席：兩個案因為沒有經過協商嘛…… 

吳委員秉叡：是分項的問題，不是數目的問題。 

主席：財委會的議事人員、司法及法制的議事人員？ 

（現場一片混亂） 

吳委員秉叡：是總數的問題嘛！ 

主席：剛才吳秉叡委員所反映的問題，我跟各位報告，基本上因為過去如果經過朝野協商就不會發

生這樣子的衝突，但是因為這次完全沒有協商，所以就會造成這個狀況，現在我們遇到這個狀

況，剛才吳委員的反映我知道他講的意思，所以現在就是擬兩個案，看要不要哪一個做適當的

處理？ 

王委員美惠：協商啦！ 

陳委員玉珍：我們現場…… 

主席：你們去協調一下，兩個案協調一下，我們看怎麼處理，我先處理後面的。 

陳委員玉珍：那個協商一下啦！ 

主席：第 318案國民黨黨團撤回，不予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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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公報 第 114卷 第 19期 院會紀錄 

主席：報告院會，第 314案方才有請黨團協調，現國民黨黨團表示該案撤回，因此第 314案不予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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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立法院公報 第 114卷 第 19期 院會紀錄 

主席：請宣讀第 280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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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公報 第 114卷 第 19期 院會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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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公報 第 114卷 第 19期 院會紀錄 

主席：現在進行表決。現有民進黨黨團要求記名表決，記名表決，時間 1分鐘，現在開始。 

（進行表決） 

主席：表決結果：出席 102人，贊成 56人，反對 46人，棄權 0人，贊成者多數，本案通過。 

表決結果名單： 

會議名稱：立法院第 11屆第 2會期第 18次會議  表決型態：記名表決 

表決時間：中華民國 114年 1月 20日 下午 12時 21分 42秒 

表決議題：內政委員會 保留 280 

     國民黨黨團提案 

表決結果：出席人數：102  贊成人數：56  反對人數：46  棄權人數：0 

贊成： 

傅崐萁  林思銘  王鴻薇  謝龍介  涂權吉  馬文君  林憶君  麥玉珍  

吳春城  林國成  黃國昌  黃珊珊  張啓楷  高金素梅 邱若華  鄭正鈐  

鄭天財 Sra Kacaw   謝衣鳯  羅智強  張嘉郡  洪孟楷  林沛祥  呂玉玲  

陳雪生  黃建賓  黃健豪  葉元之  陳永康  賴士葆  陳菁徽  萬美玲  

廖偉翔  蘇清泉  黃 仁  魯明哲  吳宗憲  邱鎮軍  徐欣瑩  盧縣一  

廖先翔  陳玉珍  林德福  楊瓊瓔  丁學忠  陳超明  林倩綺  顏寬恒  

羅明才  翁曉玲  張智倫  羅廷瑋  徐巧芯  許宇甄  牛煦庭  王育敏  

游 顥 

反對： 

陳秀寳  王美惠  蔡易餘  吳思瑤  伍麗華 Saidhai Tahovecahe    李柏毅  

范 雲  林楚茵  李坤城  邱志偉  黃秀芳  何欣純  張雅琳  林俊憲  

王義川  徐富癸  王世堅  羅美玲  陳培瑜  莊瑞雄  郭國文  陳俊宇  

吳沛憶  賴瑞隆  陳素月  張宏陸  陳 瑩  陳亭妃  林月琴  劉建國  

林岱樺  賴惠員  黃 捷  林淑芬  王正旭  沈伯洋  吳琪銘  許智傑  

鍾佳濱  吳秉叡  李昆澤  邱議瑩  林宜瑾  楊 曜  蘇巧慧  沈發惠 

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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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請宣讀第 283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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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現在進行表決。現有民進黨黨團要求記名表決，記名表決，時間 1分鐘，現在開始。 

（進行表決） 

主席：表決結果：出席 102人，贊成 56人，反對 46人，棄權 0人，贊成者多數，本案通過。 

表決結果名單： 

會議名稱：立法院第 11屆第 2會期第 18次會議  表決型態：記名表決 

表決時間：中華民國 114年 1月 20日 下午 12時 23分 30秒 

表決議題：內政委員會 保留 283 

     國民黨黨團提案 

表決結果：出席人數：102  贊成人數：56  反對人數：46  棄權人數：0 

贊成： 

傅崐萁  林思銘  王鴻薇  謝龍介  涂權吉  馬文君  林憶君  麥玉珍  

吳春城  林國成  黃國昌  黃珊珊  張啓楷  高金素梅 邱若華  鄭正鈐  

鄭天財 Sra Kacaw   謝衣鳯  羅智強  張嘉郡  洪孟楷  林沛祥  呂玉玲  

陳雪生  黃建賓  黃健豪  葉元之  陳永康  賴士葆  陳菁徽  萬美玲  

廖偉翔  蘇清泉  黃 仁  魯明哲  吳宗憲  邱鎮軍  徐欣瑩  盧縣一  

廖先翔  陳玉珍  林德福  楊瓊瓔  丁學忠  陳超明  林倩綺  顏寬恒  

羅明才  翁曉玲  張智倫  羅廷瑋  徐巧芯  許宇甄  牛煦庭  王育敏  

游 顥 

反對： 

陳秀寳  王美惠  蔡易餘  吳思瑤  伍麗華 Saidhai Tahovecahe    李柏毅  

范 雲  林楚茵  李坤城  邱志偉  黃秀芳  何欣純  張雅琳  林俊憲  

王義川  徐富癸  王世堅  羅美玲  陳培瑜  莊瑞雄  郭國文  陳俊宇  

吳沛憶  賴瑞隆  陳素月  張宏陸  陳 瑩  陳亭妃  林月琴  劉建國  

林岱樺  賴惠員  黃 捷  林淑芬  王正旭  沈伯洋  吳琪銘  許智傑  

鍾佳濱  吳秉叡  李昆澤  邱議瑩  林宜瑾  楊 曜  蘇巧慧  沈發惠 

棄權： 

吳委員思瑤：第 280案確認一下…… 

主席：第 280案…… 

李委員坤城：你要不要解釋一下？ 

主席：議事人員跟黨團解釋一下。 

吳委員思瑤：……寫錯了…… 

主席：他問的是 280案嘛！280案。 

這是內政委員會送上來的吧！ 

吳委員思瑤：提案委員要不要講一下？ 

主席：我們通過的是 20%那一個吧？20%吧？是 20%，對不對？第二輪提案的是 20%嘛！所以我

們剛剛表決的是 20%的版本。20%吧！好！我們確定是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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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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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請宣讀第 351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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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委員秉叡：提案寫南科，理由寫中科！ 

主席：好，第 351案請重新宣讀。 

王委員美惠：你們沒有給我們啊！ 

吳委員秉叡：我們的資料上面沒有改啊！ 

（現場一片混亂） 

主席：本案修正案必須發給大家，然後我們再來處理，好不好？因為這一案還沒有表決、還沒有表

決。 

你們這一案有修正嘛，對不對？ 

李委員柏毅：撤一撤就好了嘛！ 

主席：他們不撤，他們要修正，沒有，他們說他們要修正的，他剛剛說他要來修正的。 

李委員柏毅：撤了啦！ 

主席：國民黨黨團，你們要修正還是要撤案？ 

好，國民黨黨團修正第 351案，我們待修正案發給大家以後再進行宣讀。 

請問是不是都拿到第 351案的更正內容？如果有，請重新宣讀第 351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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